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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经济全球化的推进、国际多边自由贸易协定

(RCEP、CPTPP)和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不断升级，以战略同盟为中

心的区域经济集团化正在加速发展。另外，随着第四次工业革命带

来的融合技术(Convergence Technology)变革及通信技术的发展，

我们即将跨入超链接社会。

        在融合技术的迅猛发展和超链接社会的背景下，标准必要专利

是不可或缺的技术。主导标准技术和持有标准必要专利的国家和

企业可以获得巨额许可费，掌握市场的发展趋势，成为区域经济集

团的引领者。而专利实施企业为了实施标准必要专利需要支付巨额

的许可费，在市场竞争中也处于不利的地位。为此，全球主要国家

和企业致力于将持有的技术制定为标准，争取获得更多标准必要专

利。

      为提高韩国企业、大学和研究机构的标准必要专利持有量，韩

国特许厅自2010年起推进了标准必要专利创造支援项目。在政府和

企业的共同努力下，2020年，在三大法定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IEC、ITU)中，韩国的专利声明件数排在世界第一；在主要

的五大标准化组织中，韩国排在美国和中国后面，位居世界第三。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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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在研发过程中，标准必要专利依然被认为是比较难懂的

领域。研究人员能够参考的资料非常少。因此，韩国特许厅于2016

年第一次发布了《韩国标准必要专利指南》。经过五年的信息更替

和技术发展，业内要求更新《韩国标准必要专利指南》的呼声越来

越高。

    基于这样的需求，特许厅收集了标准和标准必要专利相关的最

新信息，同时增加了相关案例，编撰了《韩国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本次修正主要增加了事实标准化组织的标准必要专利情况

及当前的统计资料。另外，在研发各阶段和标准化各阶段，提供了

12种标准必要专利策略，通过实际案例让读者们更容易理解标准和

标准必要专利。

       希望修正版《韩国标准必要专利指南2.0》能够给致力于开发

优秀标准技术的工作人员提供便利，能为韩国成为标准必要专利强

国而添砖加瓦。

特许厅 厅长 金龙来

2021年10月

Kor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Office



这本书对理解标准必要专利的概念很有帮助，提高了大家对标准必要

专利的关注度。

(汉阳大学 教授  Jang Uiseon)

这本书帮助我们能够从商用化方面了解到标准必要专利。

(中小企业 Camfron 总经理 Park Jongha)

这本书是综合性标准必要专利指导用书，形成了“标准-标准必要专

利-商用化”价值链。

(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协会 部长 Koo Gyeongcheol)

用简明扼要的方法介绍了标准必要专利，不了解标准和专利的

普通人和研发/技术开发人员都可以使用。

(韩国电信研究院 研究员  Lim Seongch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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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

一、标准和标准必要专利

• 第一章主要介绍标准和标准必要专利的定义及相互关系。

• 标准必要专利是结合标准和专利领域的知识产权，为了更好地理解标准必要专利需

要先了解一下标准和专利两个概念。 

1.标准

1.1 标准的定义

   标准（Standard）1）是“经协商一致制定，为各种活动或其结果提供规则、指南或特

性，供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一种文件，以实现在预定领域内获得最佳秩序的效果”，同

时规定了“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综合成果为基础，以促进最佳社会效益为目

的”。

        标准化（Standardization）2）定义为“为在一定的范围内获得最佳秩序，对实际的或潜

在的问题制定共同的和重复使用的规则的活动，包括制定、发布及实施标准的过程”。基

于多方达成协商一致、公开原则和自发性尊重，并维持统一、简化、协调和最优化等原

理，将日常生活中使用的生活用品及汽车，飞机等产品和零部件的规格、功能、材质、实

验方法进行统一，使相关领域的企业和机构遵循规格。

        标准化的目的是改进产品、过程和服务的适用性，防止贸易壁垒，促进技术合作。以汽

车为例，零部件没有统一标准，各个公司按照各自的规格生产零部件。当汽车发生故障时

不能便捷地替换零部件，给使用者造成诸多不便。同时，汽车生产公司也因为零部件采购

1) ISO/IEC Guide 2:2004, 3 Normative documents, 3.2 standard

2) ISO/IEC Guide 2:2004, 1 Standardization, 1.1 standard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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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耕社会 工业社会 信息社会

<货币, 度量衡标准> <组装, 零部件标准> <信息通信标准>

困难，导致生产效率下降。因此，在越来越活跃的国际贸易环境下，标准化是非常

必要的方法和手段。

 标准的变迁 

1.2 标准的种类

  标准是一种规定。按使用范围划分，有国际通用的国际标准，某一区域通用的区域标

准，国家范围内使用的国家标准。其中，国家标准是全国范围内达成协商一致的标准，例

如韩国的韩国信息通信标准（KICS）和产业标准（KS），日本的JIS 标准，美国的ANSI标

准等。

ETSI3）作为区域标准化组织，尽管不是国际标准化组织4），但该组织制定的标准与

国际标准享有同等的影响力。

        以体育竞赛为例，英超联赛 EPL（English Premier League）或者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

MLB（Major League Baseball）通过引进优秀的海外选手等方式聚集了与国际性比赛相等的

人气，因此其他国家会引用这些比赛规则，推广到各自国家的国内联赛中。

3)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4) ISO(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国际标准化组织) 

IEC(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国际电工技术委员会) 

ITU(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国际电信联盟)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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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域角度：国际标准、区域标准、国家标准

市场角度：法定（De jure）标准、事实（De facto）标准

技术角度：基础标准（数据本身）、技术标准（数据应用）

不同角度下标准的分类

 标准的分类和足球比赛的比较 
国际标准

区域标准

国家标准

地区联赛

国内联赛

世界杯

      另外，从市场角度划分，有通过各种标准化组织制定的法定标准（De jure 

Standard）和具有强大的市场支配能力，与法定标准有相同影响力的事实标准（De facto 

Standard）。

   事实标准的典型案例是微软公司的Windows系列，该系列并不是标准化组织制定的标

准，但实际上，大部分电脑采用Windows系统，因此开发各种软件的时候不得不兼容微软

公司的Windows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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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标准进一步可分为市场标准、论坛及协会标准。如Windows系列，具有垄断地位

的技术标准相当于市场标准，行业内企业联合起来通过协会或论坛制定标准，占据市场覆

盖率的标准就是论坛及协会标准。

    法定标准、市场标准、论坛及协会标准有如下特征。 

 法定标准、市场标准、论坛及协会标准的特征比较 

分类 法定标准
事实标准

市场标准 论坛及协会标准

标准制定机构 法定标准化组织 市场趋势 论坛及协会成员

顺序 制定标准 → 产品化 产品化 → 制定标准 制定标准 → 产品化

优点 全球性特点 反映消费者需求 时效性（相比法定标准）

缺点 标准化过程需要较长时间 技术领先企业主导 标准化范围狭小

        法定标准化组织除了ISO、IEC、ITU等国际标准化组织之外，还有ETSI、CEN（欧洲

标准化委员会）、CENELEC（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ASTAP（亚太地区电信标准化

组织）、ANSI（美国标准学会）、ATIS（美国电信行业解决方案联盟）等区域标准化组

织及BSI（英国标准学会）、DIN（德国标准化学会）、AFNOR（法国标准化协

会）、CCSA（中国通信标准化协会）、TTA（韩国电信技术协会）等国家标准化组织。

        另外，各技术领域上形成的论坛及协会也是事实标准化组织。

 法定标准化组织和事实标准化组织的概况 
分类 法定标准化组织 事实标准化组织（论坛及协会）

目的
∙ 经过充分的讨论制定标准，实行开

放的成员制度，公信力被认可 
∙ 配合快速发展的技术变化，为了及时推进标

准化，促成有效的沟通和开发结果的灵活性

成员结构 国家 代表性机构（企业）等 企业、个人等

标准化领域 大部分技术领域 特定技术领域

标准开发
所需时间 约3-4年 快速制定标准（约12个月内）

代表性机构 ISO, IEC, JTC 1, ITU-T, ITU-R ETSI, IEEE, 3GPP, IETF, OMA, W3C, oneM2M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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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电信领域事实标准化组织概况（韩国电信技术协会，2014）

 移动通信/网络 

 广播/数字节目 

基于SW的信息处理技术/智能服务  

创造融合

成员 :  500 以上
200 以上
200 以上

1.3 标准的重要性

 标准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标准是国家或机构之间的约定，即使持有优秀的技术，但如不遵循标准相关的规定，

产品也无法获得市场竞争力。

       尤其在电信领域，技术之间的兼容性非常重要。因此遵循标准显得尤为重要。近年来

随着电信技术应用到很多领域，标准的影响力也逐渐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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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信息服务（SMS5））：可发送的信息量有限（CDMA 80bytes, GSM100~200bytes），
只能发送和接收文本信息

∙ 多媒体信息服务（MMS6））：在SMS上支持传送视频片段、图片、声音和文字，是改
变手机使用环境的创新型标准技术

∙ 在3GPP制定无线网络中支持MMS的标准

→ 3G TS 22.140 3.0.0 (1999-12), MMS Service aspects, Stage 1

→ 3G TS 23.140 0.1.0 (1999-10), MMS Functional description, Stage 2

多媒体信息服务（MMS）的标准化

模拟 HDTV

主 导 并 被 制 定 为 国 际 标 准

数字 HDTV

∙ 世界上第一个开发模拟形式高清TV的是日本，但数字形式被制定为国际标准（美国和
欧洲主导），因此日本失去了高清电视市场。

∙ 欧洲和美国合作主导数字形式，排除了日本推进的标准（独自推进的劣势）。

开发领先技术后，未能抢占国际标准和市场化失败的案例

5) SMS : Short Message Service

6) MMS : Multimedia Messag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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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国电信技术协会（TTA）发表的《ICT标准利用指南》介绍了标准的7个必要性和标

准的6大好处。

        虽然是关于电信技术领域标准的介绍，但也同样适用于其他领域标准。

 标准的必要性和优点7） 
标准的7个必要性 标准化为企业带来什么好处

➊ 提供互操作性
提供兼容性（compatibility）、互操作性
（Interoperability），实现相同或不同机型之间的信
息交换及信息处理 

➋ 节约费用
生产型企业可降低生产和交易费用，通过量产实现
规模经济（economy of scale）。防止对技术的重复投
资、促进技术转移等节约研发费用

➌ 活跃贸易
国际贸易基于WTO TBT协定遵循国际标准，通过
这种方式消除技术贸易壁垒，提高国际贸易活跃度 

➍ 加快市场化
制定标准的过程中，已反映了消费者和市场的需
求，实施标准的产品或服务在市场化的过程中成功
率更高

➎ 提高消费者的便利性
提供统一且经过检验的信息，节约消费者的试错和测
试成本，提高使用产品的便利性

➏ 改善产品或服务
生产管理、质量管理等环节可测试产品和服务的功
能，改善产品或服务

➐ 公共安全及保护
制定国家安保和安全等公共安全相关的标准，提高
公众的生活质量

销售环节
- 满足消费者需求
- 签约简单化
- 增强客户信任度
- 缓和贸易壁垒 

R&D及工程环节
- 提高价值的创新
- 保障互操作性
- 减少风险费用
- 细化需求
- 品质保障
- 遵守规定 

财务环节
- 基本指南
- 遵守规定
- 收账及付款典型案

例 

推广环节
- 捕捉目标市场和最新推
广机会
- 提高产品识别度及对产
品的理解

- 提升品牌效应 

生产环节
- 提高效率
- 减少开发费用
- 保障灵活性
- 规模经济效应
- 可实现全球采
购
- 健康及安全
客服环节
- 始终如一的客服

品质
- 保障高品质服务
- 宣传典型案例 

7) ICT标准利用指南， 韩国电信技术协会，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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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专利

2.1 专利的定义

   专利是知识产权的一种，是权利人的无形知识基于法律或协议获得认定或者被保护

的权利，由专利法认定其权利并进行保护。

  全球大部分国家都在实施专利制度，专利制度的目的是使发明新技术的权利人向社会

公开该技术，作为补偿，给予权利人一定时间的专有权（独占权），从而鼓励发明人的创

新积极性，促进技术竞争，以此来促进科学进步和工业发展。如果没有专利制度，权利人

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研发的技术成果被其他企业盗用也只能束手无策，会降低企业的创新

积极性，阻碍工业发展。

  发明创造想要获得专利权，需要满足一些条件：①利用自然法则创新（发明）的技

术；②可应用于工业生产；③必须是新发明；④与现有技术相比具有显著的进步；⑤不违

反不能授予专利权相关规定；⑥说明书清楚、完整地描述发明内容，权利要求范围明确； 

⑦早于其他人申请专利。8）

    更具体地来说，条件①是利用自然法则之外的法则（经济法则，数学公式等）或人为

约定（游戏规则）发明创造的技术不属于发明，因此不授予专利权；条件②是，如手术、

治疗等不能应用于工业发展的发明，不属于专利；条件③和④是， 专利申请日以前没有企

8) 《知识产权利用指南》，特许厅，2012.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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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个人就该专利提出申请，同时具有显著的进步才能授予专利权；条件⑤是必须遵

守公序良俗，不存在危害公共卫生的隐患；条件⑥是专利申请书中，说明书和权利要

求的描述要准确，明确权利保护范围；条件⑦是，就相同的发明，不能授予多个专利

权，应授予最早提交申请的申请人。

2.2 对专利保护范围的理解

        专利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是描述保护范围的文件，也是公开技术特征的文件，由说明

书摘要、权利要求书、说明书、附图组成。

        其中，说明书和附图需要详细、明确地描述发明的技术性内容，使一般技术人员容易

理解和实施。说明书的描述必须详细且明确的理由是，后续需要补正权利要求，变更专利

权的保护范围时，只能在最初提交的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的范围内进行补正。如果说明书

撰写非常详细和丰富，补正权利要求时可以选择多种补正方式。

        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中最重要的部分是，决定专利权保护范围的权利要求书。权利要

求书一般由一个以上的权利要求（Claim）组成，如果授权专利有多个权利要求，则每一

项权利要求可当作一个发明，起到权利要求书有多个发明的作用。

        为了更好地理解权利要求书和说明书，以下举例说明。



11

Ⅰ

Ⅱ

Ⅲ

Ⅳ

Ⅰ. 标准和标准必要专利

 【发明的说明】

【发明名称】 多边形铅笔

(略)

【权利要求书】

【权利要求 1】 一种铅笔，其特征在于铅笔的外形为多边形

【权利要求 2】 如权利要求1所述的铅笔，其特征在于，所述多边形为六边形

(略)

【权利要求 N】 (略)

专利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书样例

上述例中，权利要求1想要保护的发明是，外形为六边形的所有铅笔。也就是，如果按

照权利要求1被授权的话，外部形象为三角形的铅笔，七边形的铅笔等，不管笔芯及笔芯

周围的材质如何，铅笔长度如何，都可以被保护。权利要求2引用权利要求1，将多边形限

定为六边形。引用其他权利要求的是从属权利要求，相反如权利要求1，没有引用其他权

利要求的是独立权利要求。权利要求2要保护的发明包括权利要求2引用的权利要求1描述

的技术特征和权利要求2描述的附加技术特征。也就是，通过权利要求2要保护的是外形为

六边形的铅笔。

    权利要求描述的是想要获得保护的技术范围。一般来说，包含多种技术特征，限定条

件较多的权利要求，其保护范围较小，技术特征和限定条件较少的权利要求保护范围较

大。上述例中，权利要求1的保护范围是具有三角形、四边形、五角型……等外形的铅

笔，相比只保护六边形铅笔的权利要求2，其保护范围更大。针对独立权利要求描述的技

术特征，在从属权利要求上进行增加技术特征或追加限定条件，因此从属权利要求的保护

范围比独立权利要求更小。

   撰写权利要求时需要限定适当的专利保护范围。权利要求范围太宽泛，容易与现有技

术保护范围重复或相似，在审查过程中被驳回的可能性较高。相反，如果权利要求范围太

狭窄，尽管获得授权的可能性较高，但容易被他人回避其保护范围，达不到通过专利权保

护技术的效果，也很难通过许可实施权获得许可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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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必要专利的概念 

3.标准必要专利

 通过前面的介绍，对标准和专利有了一定理解，下面开始介绍标准必要专利。

3.1 标准必要专利的概念

        标准必要专利指从技术方面

来说对于实施标准必不可少的

专利，或指为实施某一技术标

准而必须使用的专利。如下图

所示，标准必要专利的所有权

利要求（Claim）与标准条款对

应一致。

        将我们生活中最普遍使用的智能手机所应用的标准和标准必要专利图示化，如下所

示。

 智能手机使用的标准及标准必要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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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必要专利与普通专利相比，其特征是权利要求和标准对应，因此标准必要专利的

特征及优点是发生侵权纠纷时非常容易举证，侵权方不能回避侵权，专利权人可以获得稳

定的许可费收益。因此向标准化组织提交标准文稿或发表标准相关内容当作公开技术方案

的行为之前尽量先提交专利申请。另外，在标准必要专利中权利要求和标准的对应性比权

利要求的数量更为重要。

 普通专利和标准必要专利的比较 

分类 普通专利 标准必要专利

全部
∙ 侵权认定需要很多时间和费用
∙ 利用其他技术可以回避侵权

∙ 侵权举证非常容易
∙ 侵权回避可能性较低
∙ 稳定的许可费收益

申请
时机 ∙ 公开技术前申请 ∙ 提交标准文稿或发表标准相关内容之前申请

申请
策略

∙ 需要判断申请专利还是当作商业秘密
来持有

∙ 判断是否申请海外专利
∙ 综合考虑管理费用等因素的整合申请 

∙ 标准化流程的阶段性对应（海外申请及补正等），
积极使用临时申请制度

∙ 如果加入专利池，考虑专利池许可费分配机制，开
展积极的分案申请和海外申请

权利
要求
撰写
方法

∙ 宽泛地撰写 ，避免不必要的权利要
求限定

∙ 尽量删除与标准不对应的内容（文字上的对应性）
∙ 与标准的对应性比权利要求的数量更重要 

专利
运用

∙ 评估技术性、市场性等运用到技术
交易，技术金融等

∙ 对比分析标准和专利权利要求，运用到许可及专利
池加入等 

          关于标准技术的专利，在每个国家的称呼有所不同，在使用英语的国家称为

SEP（Standard Essential Patent），在日本称为标准必要特许或者规格必须特许，在韩国一

般称为标准特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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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标准必要专利的重要性

 标准必要专利为什么如此重要？ 

 标准必要专利可以保护标准技术，同时可以从实施标准的企业获得标准必要专利许可

费，增强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市场支配力，持续创造稳定的收益。如第一章1.3所述，被制

定为标准的技术对市场产生极大的影响。

    标准必要专利最初并没有给专利权人带来诸多收益。1990年代以前，国际标准化组织

普遍实行无偿专利政策，标准持有企业比起许可收益更注重通过开发标准快速占领市场。

           但是，在IBM公司等企业开发的电子商务数据技术方面，产生了标准相关专利许可费

纠纷。

    IBM公司开发的是将电子商务所需时间从当时的24小时缩短为1个小时的技术。当时正

处于网上商城爆发式发展的阶段，但IBM公司只能免费公开专利技术，眼看着自身的专利

技术被全球其他企业所用，也不能向专利技术实施企业收取任何许可费用。

 有偿专利政策（RAND）的引入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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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通（Qualcomm）掌握了主要应用于军用通信设备上的CDMA技术并成功获得国际标准化组

织认定。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ETRI）基于标准化的CDMA技术开发了可商用技术，在韩国实

现了全球首次商用化。

∙ 高通（Qualcomm）通过商用化获得超过66亿美元的巨额收益，但在全球首次实现商用化的韩

国电子通信研究院的收益与高通相比不值一提。

∙ 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以此为契机认识到标准化和标准必要专利的重要性，此后积极推动国际标

准化活动和标准必要专利方面的工作，逐渐成为标准必要专利方面的强者。 

标准必要专利创收 案例1

    以此为契机，参与标准技术开发的企业开始向标准化组织要求补偿专利权许可费，也

认识到专利技术持有企业的参与能够提高标准的开发质量，因此专利标准化组织也引入了

针对标准必要专利的有偿使用政策。

    此后，标准必要专利被当作与国际标准一样重要的知识产权。实际上即使获得国际标

准认证的情况下，如没有标准必要专利授权，也很难获得标准技术所带来的收益。目前，

很多跨国企业正通过标准必要专利获取巨额的许可费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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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G电子收购了持有美国数字广播相关标准必要专利的Zenith公司，仅2008年就获得了

约1亿美元的许可费收益。

∙ 在市场还没有成熟之际，LG电子果断收购持有相关技术领域标准必要专利的企业，等

时机成熟创造了巨额收益。 

标准必要专利创收 案例2

∙ 澳大利亚的CSIRO公司通过Wi-Fi专利权，仅2009年从美国英特尔、HP、DELL、MS等

公司获得约4.3亿美元许可费收益。

∙ IEEE在知晓CSIRO拥有专利的情况下，认可其技术的先进性和价格优势，还是将一个

企业拥有的技术认定为标准。

标准必要专利创收 案例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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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内容

➊ 提案
组织成员向标准化组织提交包含本公司技术的新标准化项目提案。
一般同时附上该项目的第一版草案。

➋ 起草
技术委员会评估第一版草案，分析和评估以及修改提案技术，从技
术层面上完善工作组草案

➌ 审议
制作技术委员会达成协商一致的委员会草案（如果没有达成协商一
致，重复程序2）

➍ 征求意见
向标准化组织的全体成员公开草案，征求意见，没有异议的话，将
该草案确定为标准最终草案（如果有异议，重复程序2和3）

二、标准必要专利的产出过程

• 第一章主要介绍了标准和标准必要专利及其重要性。在本章进一步介绍标准必

要专利的产出过程。

1. 怎么制定标准

1.1 标准的制定程序

       为了更好地理解标准必要专利，首先看一下标准的制定过程。根据标准化组织的规

定，每个组织的制定程序都有所不同，但一般会通过如下程序进行标准化。

 标准化通用程序9 ） 

9) ICT标准利用指南，韩国电信技术协会，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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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内容

➎ 采纳 
全体成员对标准最终草案进行投票，成员多数同意就可以批准
该标准（如不同意重复程序2~4）

➏ 出版
标准化组织出版标准
根据标准化组织的规定，发布标准的收费情况

➐修正 维护标准（确认/修正/废止）

 下面，再介绍一下主要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具体程序。 

首先，ISO和ICE的程序如下：

 ISO、IEC标准化程序（一般需要3-4年）10）
一般
程序

项目阶段
相关文件

备注
名称 [Name] 略称

提案

0. 预阶段
预备工作项目

[Preliminary Work Item]
PWI

完善新标准项目细
节，制作第一版草案

1. 提案阶段
新工作项目提案（约12周以上）

[New Work Item Proposal]
NWIP
(NP)

新标准项目提案（提交
第一版草案→投票）

起草
2. 准备阶段

工作组草案（约12个月以上）
[Working Draft(s)]

WD
技术委员会的工作组

WG（Working Group）起草工
作组草案

审议 3. 委员会阶段
委员会草案（约16周以上）

[Committee Draft(s)]
CD

技术委员会会员投票及征求
意见，完成委员会草案

征求
意见

4. 询问阶段
国际标准草案（约12周以上）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O)]
[Committee Draft for Vote(IEC)]

DIS/
CDV

国际标准组织向全体会员公开委
员会草案，投票及征求意见，根
据意见修改草案

采纳 5. 批准阶段
最终国际标准草案（约12周以上）

[Final Draft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DIS

国际标准组织向全体会员公开草
案，并进行投票

出版 6. 出版阶段
国际标准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 国际标准印刷及发布

10) 简单易懂的国际标准化，韩国标准协会，201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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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化组织的一般组织结构图 

    ISO、IEC、ITU等大部分标准化组织通过设置全体大会和技术委员会，推进和管理标

准化程序。

    全体大会是标准化组织的最高权力机构，制定各下属机构的标准化推进计划，最终审

核和批准标准。

 具体的技术标准一般由技术机构来评估确定，每个标准化组织的技术机构名称有所不

同，ISO和IEC称作技术委员会（Technical Committee），ITU称作研究组（Study 

Group），为了便于理解以下统称为技术委员会。虽然名称有所不同，但每个技术机构的

作用大致相同，主要评估和采纳标准文案。

          ISO和IEC进行标准起草工作时，根据需要在技术委员会下设工作组WG（Working 

Group），起草工作组草案（WD）。WG制作完成工作组草案，在技术委员会进行审议，

达成协商一致后，向全体成员公开并征求意见，全体成员达成协商一致后，确定为ISO或

IEC的国际标准。

 有时，ISO、IEC简化标准制定程序。根据市场的动向需要紧急制定标准时，通过快速

程序（Fast Track Procedure）进行，或制定的标准属于技术规范（Technical 

Specification）、技术报告（Technical Report）、可公开获得的规范（Publicly 

Available Specification）等非正式标准，就可以只通过其中部分程序来制定。

    尤其是，针对已由其他组织开发的标准，为了尽快制定为国际标准，ISO、IEC通过快

速程序（Fast Track Procedure）可以迅速批准并出版为国际标准，缩短了一般国际标准制

定程序所需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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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Standard）：获得成员的认可，标准化组织公开出版的上位文件

∙ 技术规范（TS）：没有获得充分的认可或因其他理由导致当前不能被制定
为标准，但未来有可能出版为标准，是下位文件

∙ 技术报告（TR）：不适合被制定为标准，但提供标准化相关的信息或整理 

相关关系的文件

∙ 可公开获得的规范（PAS）：将事实标准当作国际规格，为了迅速应对市
场的需求，工作组达成协商一致的规范文件�

标准化成果文件的种类

 ISO/IEC快速程序及TS、TR、PAS程序11） 
阶段

快速程序
(Fast Track)

技术规范
(TS)

技术报告
(TR)

可公开获得的规范
(PAS)

0

1 NP NP NP

2 WD WD

3 Draft 采纳 Draft 采纳

4 DIS/CDV

5 FDIS

6 IS TS TR PAS

 另外，其他主要国际标准化组织ITU-T有如下标准化程序。

11) 简单易懂的国际标准化，韩国标准协会，2015.1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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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具体步骤

选定
研究
课题

批准研究课题（Study Question）的3种方式
① SG(Study Group)与TSAG（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Advisory Group）商议，由SG决

定批准与否
② SG内部不能达成协商一致时，邀请成员国一同商议
③ 向WTSA（World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Assembly,世界电信标准化全会）提出批

准申请
研究课题获得批准，下设组织WP（Working Party）分配工作
（例：Q20/13相关项目）

起草

WP起草新ITU推荐草案（Draft Recommendation，标准草案）
① 制作标准化计划
② 明确需求条件（例：ATM网络中IP流量的传递）
③ 确定主要技术（例：公用ATM上QoS（传送服务的品质））
④ 确定具体技术（例：服务参数设定）
⑤ 完成推荐草案

征求意见

针对已完成（SG或WP已采纳）的推荐草案征求意见
① TAP（Traditional Approval Procedure：一般程序）：与成员国商议3个月
② AAP（Alternative Approval Procedure：快速程序）：省略与成员国商议程序
收到针对推荐草案的意见，如有必要进行修改 

批准 没有修改意见，批准标准（例：Y.1234）

 ITU-T 标准化程序12) 

1.2 怎么获得标准化活动资格？

 我们该怎么参与标准化活动并发挥作用？

   标准化组织规定，只有成员才能向标准化组织提交标准化提案。根据ISO和IEC的章

程，每个国家只能有1个最具有代表性的标准化团体作为其成员。作为韩国的代表机构加

入该组织的是产业通商资源部下属的国家技术标准院（KATS）。ITU的成员分为政府成员

（Member State）和部门成员（Sector Member）。政府成员是成员国政府机构，除此之外

产学研机构缴纳会费，申请加入即可成为ITU部门会员，参加各项活动。韩国ITU政府成

员是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下属国立电波研究院（RRA）。政府成员有提交、阅览以及投票

权，但部门成员只能提交提案和阅览信息，没有投票权。

12) 参考ITU网页（http://www.itu.i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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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标准化组织中具有提案权限的成员

          国家技术标准院（KATS）和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国立电波研究院）在各自所在标

准化组织里，为了更好地代表国家参与国际标准化活动发挥应有的作用，在韩国国内成立

了对口委员会（镜像委员会）或研究委员会。尤其是，ISO和IEC不接受个人或一般企业成

员，因此想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标准化活动，只能通过国内成员机构国家技术标准院

（KATS）来参与其中。另外，向ITU提交国家层面的提案之前，需要经过科学技术信息通

信部下属国立电波研究院（RRA）运营的韩国ITU研究委员会的评估才能提交提案。

         如果打算提交标准化提案，首先要找到与技术相关的国际标准化组织技术委员会，该

信息可以参考各国际标准化组织的网页13）上技术委员会业务范围介绍，确定应该向哪些技

术委员会提交提案，也可以咨询国家技术标准院（KATS）或国立电波研究院（RRA），

明确相关的技术委员会信息。14）

         下一步可通过对应该技术委员会的国内对口委员会或研究委员会开展标准化活动。由

对口委员会或研究委员会评估提案，认定可进行标准化活动，国家技术标准院（KATS）

和国际电波研究院发挥窗口作用，代提案人向国际标准化组织提交提案。也就是以国家技

术标准院（KATS）的名义向ISO/IEC提交提案，提案人通过国家技术标准院（KATS）的

推荐以该项目专家的身份参与后续的标准化活动。在ITU以国立电波研究院（RRA）的名

13) ISO网站（www.iso.org）上，Standards Development ▷ Technical committees

ITU网站（www.itu.int）上，在Standardization ▷ Study Group 检索

14) 标准化组织未设置提案相关技术委员会时，可以向标准化组织的相关机构（如：技术管理理事会）提交提案的
同时建议新增技术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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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提交或以个人的名义提交都可以参与后续的标准化程序，但提案人需提前加入ITU成为

部门成员才能参与后续程序。

        此后，与国家技术标准院（KATS）、国立电波研究院（RRA）合作才能继续参加后续

程序。

        如果是ETSI、IEEE等区域标准化组织，一般通过邮件提交申请，缴纳费用就能成为正

式成员，成为正式会员后就可以提交标准化提案。区域标准化组织或事实标准化组织的成

员注册程序可以参考各组织网站上成员（Membership）相关信息15）。

1.3 获取标准文稿格式和提交文稿

         假设已与国家技术标准院（KATS）和国立电波研究院（RRA）商议，就共同推进国

际标准化组织（ISO、IEC、ITU）的标准化项目达成协商一致，其他可以自行注册会员的

区域标准化组织或事实标准化组织也已经获得可进行标准化活动资格。在这样的前提下，

该如何获取标准文稿格式，如何提交标准文稿？

         标准文稿等大部分标准相关文稿格式和提交方式，可以通过各个标准化组织的网站获

取16），如ISO、IEC在技术指南（Directive）上提供文稿的各种格式以及制作方法17）。而

且，国际标准综合支援系统网站提供ISO、IEC的文稿格式和国际标准文稿制作方法18）。

15) ETSI网站（www.etsi.org）上，Membership ▷ Become a member

IEEE网站（www.ieee.org）上，Membership & Service ▷ Join as a professional / student

16) ISO网站（www.iso.org）上，Standard Development ▷ Resource Area ▷ Forms，model agendas

ITU网站（www.itu.int）上，Standardization ▷ Study Group ▷ ITU-T Templates
IEC网站（www.iec.org）上，登录后点击Collaboration Tools（电子系统）

17) 在IEC网站检索框里，检索directive，参考ISO/IEC directive-1,2

18) 国际标准综合支援系统（https://i-standard.kr/）▷ 国际标准资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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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estion(s) : Meeting, date:

Study Group: Working Party: Intended type of document (R-C-TD):

Source:

Title:

Contact: <Name>  Tel:
<Organization>  Fax:
<Country> Email:

Please do not change the structure of this table, just insert the necessary information.

Recommendation ITU-T <No.>
< Recommendation title >

Summary
<Mandatory>

Keywords
<Mandatory>

 标准文稿格式样例（ITU）

Introduction
<Optional – This clause should appear only if it contains information different from that in Scope and Summary> 

         取得文稿格式后，按照标准化组织的具体要求填写标准文稿，向标准化组织提交文

稿。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ITU），需通过国家技术标准院（KATS）和国立电波

研究院（RRA）提交标准文稿，区域标准化组织或事实标准化组织，可以直接通过标准化

组织电子系统提交标准文稿。

        ISO构建了Livelink电子系统，成员可以登录该系统提交标准文稿或意见书等，IEC也配

备了Collaboration Tools电子系统，ITU开发了ITU TIES（Telecommunication Information 

Exchange Service）电子系统，主要用于文件传输。国际标准化组织普遍运营给成员开放的

电子系统，利用该系统可以上传和下载标准化相关的文件，因此加入标准化组织后，登录

网站就可以详细了解电子系统相关的信息（说明书等）。

        提交标准文稿时，为了确保标准文稿与标准化组织的技术方向吻合，需要提前确认标

准化组织制定过的标准化动向。已出版的标准可以在标准化组织的网站上付费

（ISO、IEC、IEEE等）或免费（ITU、ETSI、3GPP、IETF等）下载。另外，国家技术标准

院（KATS）和国立电波研究院（RRA）提供正在开发中的国际标准动向信息。在有些事

撰稿人姓名和工作单位

填写提案背景或提案理由等

填写向哪个课题组提交文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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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标准化组织的网站上可以获取标准文稿，利用这些信息就能够掌握最新标准化动向，预

判未来的标准化趋势。

         大部分国际标准化组织，分为技术委员会（TC）、分技术委员会（SC）和工作组

（WG），每年召开1~2次定期会议，根据需要还会举办临时会议。因此召开会议前8周，

或最晚也要4周前提交标准文稿，才能在标准会议上进行讨论。另外，正式提交之前，可

以通过邮件提前将标准文稿发送给技术委员会干事，干事提出的任何修改意见，尽量按照

意见进行修改后再正式提出。

1.4 确认标准化日程，参加会议

         向标准化组织提交标准文稿后，下一步就要参加标准化会议，在规定的时间内介绍标

准文稿的内容，阐述进行标准化的必要性。此后，全体成员对标准文稿的内容进行讨论，

评估每个技术的优缺点，商议哪些技术可以被制定为标准。

         为了让成员们认可标准化必要性，可着重介绍该技术能够创造的经济价值，能提高多

少工作效率等技术优点。同时，也要确认其他标准文稿的内容，选出与自身所持有的技术

具有相互关联可能性的标准文稿，判断可以合作的成员，根据现场情况可以提议相互合

作。

         如何确认标准化组织的日程？一般情况下，加入标准化组织成为成员后，登录标准化

组织网站，就可以获得该组织的主要日程。在线下举办的定期会议，网站上提前公布相关

的会议信息；偶尔以工作组为单位举办的临时会议，工作组干事提前通过邮件通知所属成

员会议安排；如果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可以通过国家技术标准院（KATS）和国立电波研

究院（RRA）确认日程；区域标准化组织和事实标准化组织，就需要定期确认网站和邮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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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起草标准草案和参加投票

         前文中介绍了加入标准化组织获得标准化活动资格的方法，获取标准文稿格式、制作和提

交标准文稿的方法以及，确认会议日程参加标准化会议的方法。最后一个内容是起草标准草

案、征求意见及参加投票的方法。

         以ISO、IEC为例，标准草案的制作过程、征求意见及投票过程大致如下：首先提交标准

文稿，在线下会议上进行过讨论，视作PWI（预备工作项目）。确定PWI后，提案人提议NP，

过半数以上成员同意就可以起草工作组草案（WD）。根据标准化组织章程，只有正式成员具

有投票权（一个国家一个投票权），因此需要提前与其他成员联络，确认能够同意该标准草案

的成员数量。然后，完善被认可的NP，起草工作组草案（WD），在此过程中标准化组织有可

能增设工作组（WG），如果提案人被任命为项目负责人，担当工作组召集人

（convenor）的角色，则提案人需要召集和主持工作组会议，把成员的意见反映到工作组草

案，在起草工作组草案的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

起草过程中，工作组成员在线下定期举办会议进行讨论，也可以通过线上会议系统19）召

开视频会议进行讨论，还可以通过基于标准化组织的服务器构建的电子系统20）交换文件来进

行讨论，如果没有自身开发的电子系统也可以利用谷歌等线上文件工具，开设共享文件功能等

方式进行讨论，还可以通过邮件交换文件的方式共同推进项目。

         经过多次修改的工作组草案，2/3以上的成员同意，就可以制作委员会草案（CD）。委员

会草案经过投票（同意/反对/弃权）和征求意见，制作标准草案（DIS/CDV），再进行全体成

员投票，然后制定标准（IS）。在标准化各个阶段，进行多次投票和意见征求，因此有必要了

解一下标准化过程中的投票相关内容。

         国际标准化组织的原则为一个国家持有一个投票权，标准文稿提交者没有投票权，区域标

准化组织或事实标准化组织的付费成员具有投票权。ETSI根据缴纳的费用比例，投票权比重有

所不同，欧洲各成员国也具有投票权。另外，比如IEEE的成员中有个人，有些标准化组织的个

人成员也有投票权。

         大多数标准化组织为了方便在线上进行标准化过程中的投票环节，搭建了线上投票系统。

以标准化组织成员身份登录投票系统，利用该系统的投票及提交意见板块对标准草案进行投

票。

19) ISO提供WebEx系统，支持音频/视频会议和文本共享

20) 例如，工作组成员可以通过ISO Livelink的Drop-in box for members文件夹，向工作组组长提交标准相关文件或
意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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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支援内容

- 提供利用或开发ICT标准所需的企业定制化咨询

∙支援对象

- 想要通过国内/国际标准提升竞争力的企业

- 实施标准技术生产产品的企业

- 想要掌握国内外市场、技术、产品的最新动向的企业

- 产出标准必要专利的企业

- 实施标准技术、使用专利及产品开发过程中碰到困

难，需要专家帮助的企业 

中小/中坚企业ICT标准技术免费咨询项目

∙背景
- 通过国际标准化活动帮助中小或中坚企业的创新技术开拓新市场，提升全球市场竞争

力

∙主要内容
- 提供国际标准相关咨询支援，帮助中小或中坚企业创新技术获得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咨询师一对一指导  

标准化支援对应项目

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

         本节介绍了作为一般成员如何加入标准化组织，如何参与标准化程序。标准化组织成员长时

间持续参与标准化程序，就能提升在标准化组织内的知名度，也可以被任命为技术委员会会长、

干事、工作组召集人等，在标准化组织发挥更多作用。

        上述国际标准化过程通常需要3-4年，少则2-3年，更长需要6-7年，参加标准化活动需要投入

很多直接或间接成本，比如参加标准化会议的交通费、住宿费及其他费用，还有投入的时间等。

         因此，中小企业很难参与标准化活动。为此，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和产业通商资源部国家技

术标准院（KATS）向中小企业或中坚企业的国际标准化项目提供支援，另外，特许厅也提供标准

必要专利产出策略相关的支援。

 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及国家标准研究院关于中小/中坚企业国际标准化相关支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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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援对象
- 被指定为政府R&D项目或国际标准化项目课题的执行机构（企业等）

∙ 主要支援内容

- （政府R&D项目）从R&D阶段起，分析标准动向和专利，提供标准必要专利产出策略�

- （国际标准化项目）通过分析标准草案、专利，支援以专利为主的策略性国际标准开发

 特许厅关于标准必要专利产出的支援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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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的制定和标准必要专利的产出策略

         专利授权的专利性条件之一是新颖性，就是提交专利申请之前该申请涉及的技术方案

没有以任何形式公开过。因此，标准化组织公开标准草案或其他文件之前，需要提前申请

标准必要专利。

         但是，标准必要专利的权利要求需要被写入标准，标准的相关内容也需要落入专利的

保护范围。如何才能既提前申请专利，又做到专利和标准对应一致。

2.1 标准化程序各阶段的专利策略

    如果企业或机构正在参与标准化活动，或者能够收集标准化组织正在推进的标准相关

信息，则可以根据标准化程序制定相应的策略，提高标准必要专利产出可能性。具体流程

如下图：

 基于标准化程序的标准必要专利授权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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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分析项目 分析目的及内容

主要成员申请量
分析参与该技术相关标准化活动的企业（机构）的专利申请趋势，判断标准化的持
续性

专利活动指数
分析参与标准化活动的企业（机构）专利申请领域，掌握这些企业（机构）投资研
发的技术领域

标准关注度
分析该技术相关专利对标准文件的引用程度，掌握标准化的成功可能性

市场扩张性
分析该技术相关专利海外申请情况，预判标准技术对未来市场产生的影响力

         通过上图可以看出，产出标准必要专利的方法大致有两种，第一是在标准化初期阶

段，收集和分析与标准发展趋势信息，申请多件专利，形成专利组合 。

         在专利所涉及的技术领域，分析标准化活动主要参与成员的最新标准及专利动向信

息是非常重要的工作。想要产出标准必要专利的企业或机构必须分析的专利信息有如

下：

 掌握标准必要专利动向所需的专利信息分析项目 

         第二是标准必要专利的保护范围需要与最终制定的标准内容对应一致。因此，持续跟

踪标准化程序，当标准特征发生变化时，评估是否追加申请专利或者按照标准的内容修改

权利要求。

        标准化程序一般会持续三年以上，存在多个参与者且利害关系错综复杂，因此标准的

内容随时都可能发生变化。

        为此，在申请专利后再提交标准文稿的情况下，有必要随时关注标准的发展趋势，根

据实际情况再追加或调整专利申请。

        另外，根据需要后期调整专利保护范围时，只能在原始申请文件公开的范围内才能进

行权利要求的补正，因此最初申请专利时，撰写申请文件需要内容丰富，范围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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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如何应对标准化受阻又很难获取相关信息的情况

         很多企业由于资金和时间的原因不能推进标准化活动。如前文所述，这些企业可以申

请政府机构（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产业通商资源部）提供的关于开展标准化的支援，同

时可申请特许厅的国际标准草案设计相关支援。

         但如果很难获得政府支援，则企业需要详细调查和分析关注的标准和相关技术领域的

专利。企业（机构）在与标准技术相关的领域申请了多件专利，这些专利中有可能存在与

正在进行的标准具有类似权利要求的专利。标准制定后，根据最终确定的内容，补正一部

分权利要求就可以变成标准必要专利。但是通过这种方法产出标准必要专利的成功率并不

会高，同时也需要具备专利检索、分析和专利权利要求补正相关的专业知识。

2.3 根据标准制定所需时间的专利策略

         标准制定所需时间短则2-3年，长则6-7年，企业或机构可以从标准化程序初期开始进

行专利申请。

        一般情况下，提交专利申请2年后可以拿到授权。但是授权专利的权利要求补正时间非

常有限。以产出标准必要专利为目标提出的专利申请，可以利用优先权制度或申请延迟审

查等方法，尽量延缓审查过程。

         但是，偶尔也会出现因不确定因素放缓标准化进度的情况。根据当时情况，也可以进

行分案申请等方法，并配合标准草案的讨论过程，维持专利的审查状态。

         下图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灵活运用优先权、专利国际申请（PCT）、分案申请等方式

产出标准必要专利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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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伦比亚大学获得MPEG-2标准必要专利的过程 

• （启动标准化活动）为了抢占标准的核心技术，提交专利保护范围较广的多件临时申请。

• （工作组草案WD生效）标准化程序进入讨论阶段后，以美国专利为基础申请PCT（国际）和

EP（欧洲）。

• （委员会CD采纳）根据批准的标准草案，进行专利的补正（标准对应性）和推动PCT专利进

入国家阶段。

• （标准IS生效）随着国际标准的出版，推动已申请专利的再授权申请21），通过分案申请形成标

准必要专利组合。

• （维护）推动进入国家阶段的专利授权，及积极加入专利池。 �

21) Reissue Application：美国专利在授权2年内变更专利的权利要求，提起再授权申请，即可获得再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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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各研发及标准化阶段的标准必要专利策略

         前一节介绍了各标准化阶段的专利策略。但实际工作中，研发和标准化进程非常复

杂地关联在一起。

         特许厅基于专利实务经验，考虑研发及标准化阶段的实际情况，探索了不同情况下

产出标准必要专利及包含标准内容专利的方法。相关内容用图表示如下：

       下面，详细介绍上述12种策略。

3.1 [策略1] 从现有专利中筛选标准项目的策略

        以获得标准和标准必要专利为目标的技术，当前如果正处于标准化初中期和研发初中

期，则可以根据标准化的进度灵活改变研发方向，保证标准和标准必要专利的内容相对

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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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情况下，从现有专利中筛选出标准化项目，再规划能够包含标准相关内容的专

利，迅速进行专利申请是非常重要的。

         在标准化及R&D初中期，如果想在标准化组织正在讨论的项目中寻找新的标准项目

或专利技术的话，可以实施从现有专利中筛选标准项目的策略，也就是从现有专利中获

得启发，细化技术细节，提交标准文稿的同时再申请专利。例如，分析当前标准时发现

部件A没有定义具体功能的构成，则调查和分析部件A相关的现有专利，可以获得完善部

件A具体功能的技术方案。再从筛选的技术方案中挑选最能完善部件A的功能又可以进行

标准化的项目，提交标准文稿，再申请相关专利。

1. 从现有专利中筛选标准项目策略

①定义：从现有专利里筛选能够兼容当前标准且更便于研发的标准项目（可提案或申请专利）
的策略。

②实施时机：一般在标准化及R&D初中期实施，需要从标准技术中筛选便于研发技术的项目
（可提案或申请专利）时

③实施案例 

策略实施示例
∙ 从现有标准和现有专利中筛选能够兼容当前标准且便于研发的标准项目

Ex) （标准）当前标准包含部件A，但没有定义具体功能

 需要定义部件A具体功能
（专利）从现有专利中筛选技术点

 通过对现有专利进行深度分析，筛选部件A相关标准项目

（结果）筛选出可提案或申请专利的标准项目

 细化通过现有专利深层分析筛选的项目

 基于细化的项目方案，进行提案及专利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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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公司计划推出可穿戴识别装置相关的产品，打算配合标准化程序推进研发进度。

   为此，参考可穿戴设备相关国家R&D路线图及标准化路线图，构建了该公司的技术

体系，并筛选出与技术相匹配的标准化组织，分析了标准化现状及主要热点问题。

 基于标准的R&D路线图-可穿戴智能设备（韩国标准协会，2015）
大分类 中分类 具体技术 标准化推进策略

输入
技术

环境信息
检测技术

利用可穿戴设备的图像/光学
传感器的视频及照片拍摄技
术

用于可穿戴设备的图像/光学传感器电子、光学特性评价方法
用于可穿戴设备的图像/光学传感器的可信度、功能活跃度评价
方法利用可穿戴设备的GPS传感器

的地面位置及距离检测技术
用于可穿戴设备的GPS传感器的功能及可信度评价方法

利用可穿戴设备的惯性传感
器的移动距离检测技术

用于可穿戴设备的惯性传感器功能及可信度评价方法

利用可穿戴设备的动作感应技
术的地下建筑物内定位技术

用于可穿戴设备的动作感应器传感器的功能及可信度评价方法

处理
技术

处理 SW 
技术

基于可穿戴设备的影像
（3D/2D）及音频的物体识别技
术

可穿戴设备用视频normalization 技术标准
可穿戴设备用3D影像calibration 技术标准

基于可穿戴设备的影像
（3D/2D）及惯性传感器的动作
识别技术

用于穿戴设备的3D影像calibration 技术标准
用于可穿戴设备的惯性传感器的物性与可信度评价方法

用于可穿戴设备的室内外
定位算法技术

用于可穿戴设备的室内外位置信息界面标准

用于可穿戴设备的低电量，
短距离，无线传输技术

用于可穿戴设备的短距离无线传输通信协议标准

可穿戴设备使用者认证及信息
保密技术

可穿戴设备使用者认证标准
可穿戴设备信息保密界面标准

处理 HW 
技术

用于可穿戴设备的低电量
CPU/DSP技术

CPU/DSP界面标准

用于可穿戴设备的低电量存储
技术

存储器数据界面标准

输出
技术

触觉
技术

基于可穿戴设备用震动的方向
提醒技术

基于可穿戴设备的震动的方向提醒方法标准

用于可穿戴设备的传动技术 用于可穿戴设备的传动器功能及可信度评价方法

电源
技术

储能
技术 用于可穿戴设备的高密度电池技术用于可穿戴设备的电池的安全性评价及方法技术

产品
应用
技术

可信度及
稳定性
评价
技术 

可穿戴智能设备的功能评价技
术

可穿戴设备的语言及定义
可穿戴设备的穿戴安全指南标准
可穿戴设备的辐射值安全范围标准及检测方法标准

可穿戴智能设备的辐射安全性
评价技术

可穿戴设备的辐射安全性检测方法标准

可穿戴智能设备接触身体的安
全性评价技术

可穿戴设备接触身体安全性检测方法标准

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

[策略1]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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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9241-900 全体概要

ISO 9241-910 触觉及触觉互动作用框架标准；定义触觉互动作用的主要术语、结构、模式等

ISO 9241-920 触觉及触觉互动作用导航；SW，HW等所有方面人体工学推荐项目

ISO 9241-930 多模态环境下触觉互动；多模态环境下触觉及触觉互动作用

ISO 9241-940 触觉互动作用评价；评价触觉互动作用SW，HW的指标

 ISO TC 159 SC4 WG9(Tactile and haptic interaction) 主要热点 

键盘输入装置
键盘排列，键盘功能键符号定义，多语言键盘排列
触屏键盘
虚拟键盘

同传设备的
实时同步UI 

语音识别等

感性化UI 感性化表达，感性化UI 构成因素，感性化UI数据库

UI使用方法
ICT设备中设置使用帮助
视频的替代文本
为盲人提供语音服务

手势UI 屏幕阅读器及屏幕阅读器手势

 JTC1 SC35 WG9(NUI and interactions) 主要热点 

   综合考虑标准的空白领域及企业的技术研发能力，初步选定“触觉技术”和“可

信度/稳定性评价技术”作为标准化提案项目。

   针对2种标准化提案项目，进行深层专利分析之后，结合标准必要专利产出难度及

与销售直接相关的专利强度，最终选择触觉技术领域作为标准化项目。

   针对触觉技术相关多种信息传递方式的专利，进行深层分析后 ，筛选出震动信息

体系，震动信息字体格式及震动信息笔画体系技术等构思，在此基础上撰写了可回避当

前专利技术的申请文件以及标准文稿。

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策略 1]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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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策略 2] 基于标准化趋势的申请及提案策略

         基于标准化趋势的专利申请及提案策略是：提前预判正在进行中的标准化趋势，针

对与此相关的技术撰写专利申请文件并提交标准文稿，并产出标准必要专利的策略。

        例如，针对正在进行标准化或已制定为标准的电动车充电系统相关技术，分析和预

测未来还有哪些技术将会被制定为标准。

2. 基于标准化趋势的申请及提案策略

 ① 定义：分析正在进行的标准化趋势，从现有技术中筛选出与标准化方向相关的技术，撰写专利

  申请文件，提交标准文稿的策略

② 实施时机：一般在标准化及R&D初中期（R&D中后期也可以实施）实施，可以预判标准化趋
势，又能找到标准化相关的R&D构思

③ 实施示例

现    状 实施示例

∙ （标准）正在进行电动车充电系统相关的标准化

∙ （预判标准化趋势）

∙ 电动车充电系统需要由中央控制系统来监测和控制，

预判与此相关的通信方式有可能成为标准

∙ （评估R&D技术）

∙ 持有与标准化趋势相关的技术（或正在开发中），如

电动车充电器与中央控制系统之间需要交换什么信

息，双向传输需要什么通信方式等。 

∙ 所持有或开发中的技术符合标准化趋势

∙ 通过现行技术调查，评估所持有的技术的可专利
性，然后撰写专利申请文件

∙ 基于撰写的专利申请文件，向标准化组织提交标准

文稿，争取产出标准必要专利 

        为了掌握标准化趋势，需要先了解标准化组织收到的标准文稿等标准相关文件。

        ISO、IEC、ITU等国际标准化组织各技术委员会和项目组只针对成员公开标准草案，

一般很难获得该草案。但通过参与国际标准化项目的国内专家就能获得标准化相关的文

件，也可以通过科学技术信息通信部、产业通商资源部正在实行的标准化专家咨询支援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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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获得标准化相关调研报告（参考韩国标准协会及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协会网站）了解标准
化信息。

          有一些事实标准化组织通过网站公开标准文稿，例如3GPP在机构网站

（www.3gpp.org）上通过Advanced FTP Search提供正在讨论的标准草案及标准会议结果，

使用者非常容易获得标准相关文件。
 另外，已批准并出版的标准一般在标准化组织网站22）上可以有偿

（ISO、IEC、IEEE等）或无偿（ITU、ETSI、3GPP、IETE等）下载。

 各标准化组织信息提供范围 
标准化组织 标准相关文件提供范围 费用

ISO 题目、摘要、制定（批准）日、TC/SC、状态（有效/废止）、过程文件 有偿

IEC 题目、摘要、制定（批准）日、TC/SC、状态（有效/废止）、样例文件 有偿

ITU-T
题目、摘要、目录、原文文件、制定（批准）日、WG、状态（有效/
废止）、过程文件修改履历及过程文件

无偿

ITU-R 题目、原文文件、制定（批准）月、WG、状态（有效/废止） 无偿

ETSI 题目、原文文件、制定（批准）月、项目组 无偿

3GPP 题目、制定（批准）月、原文文件 无偿

          在上面的例子中，虽然私营充电站可以管理电动车充电系统，但是为了监测用电量

等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需要进行集中管理。以此为前提，充电桩和中央控制系统内之间需

要形成双向通信，预判和分析付费信息收集、充电桩管理、电量数据收集、安保等环节需

要传输的数据类型，根据分析结果着手开发技术和服务。同时，撰写关于中央控制系统的

技术和服务的专利申请文件，并向标准化组织提交基于专利申请文件制作的标准文稿，推

进电动车充电系统标准化程序，争取产出标准必要专利。

22) ISO：www.iso.org의 Store ▷ Standard catalogue

 ITU：www.itu.org의 Standardization ▷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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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ICT复合型智能交通系统绿色服务国际标准化，ISO/TC 204以Urban Mobility 

Integration为主题，组建了新工作组WG（Working Group），正在推进Urban Mobility 

Integration服务及技术相关基础建设的标准化。

        其中，WG17正在推进Urban Mobility Integration服务框架国际标准化和Urban Mobility 

Integration服务效果等级（MOE）国际标准化。

         为了预判标准化的未来发展趋势，分析了当前正在进行的ISO 18561标准。ISO 18561

提供可以改善城市交通网络中智能交通系统（ITS）的生态出行及持续性的应用程序和设

计方案，其中第一部分（18561-1）规定了ITS站点之间数据交换所需的一般要求；第二部

分（18561-2）规定了关于trip和Model选择的应用及服务要求。

         18561规定了具备智能交通系统的智能型城市里各ITS站点间数据交换、使用者路径、

移动方式、提供服务等各种场景。因此与还没有建立智能交通系统的城市及非智能型城市

进行对接时，有可能在运营策略上产生矛盾，预判这些矛盾的解决方案将会成为未来标准

化的趋势。

         即通过分析标准文件得出当前标准可能引发的问题及可以再延伸的技术点，然后从运

营者角度选定针对各城市间运营策略的标准化构思。然后调查和分析各城市间运营策略技

术文件，如果发现还没有申请专利的技术点，就可以进一步进行专利申请。

[策略 2] 实施案例

3.3 [策略 3] 确立优先权日期的紧急专利申请策略

         标准相关的各技术领域中，移动通信和MPEG（视频压缩技术）领域的技术和市场竞

争非常激烈。因此，标准化组织一般两个月召开一次标准化会议，各标准化项目也存在很

多竞争技术项目。

        即针对一个技术项目，有很多提案者提交标准文稿，而且标准技术的迭代速度也非常

快。这样容易错过申请专利（以标准必要专利为目标）的最佳时机，也没有充足的时间撰

写专利申请文件，且提交的标准文稿在标准化过程中经过多次修改，最终批准的标准有可

能与当初撰写的文稿内容完全不一样，则与标准文稿同时提交的专利，也不一定能成为标

准必要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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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在第一章3.1节介绍过，向标准化组织提交标准文稿的行为相当于专利法中规定的技术

公开行为，因此提交标准文稿之前，即召开标准化会议之前没有申请专利的话，标准文稿

和相关文件中公开的技术将会成为现有技术，再申请专利容易因缺乏创新性和新颖性被驳

回。

       因此，提案标准之前需要提前撰写专利申请文件。即使撰写不够完整，也可以通过临

时申请制度等形式，在提交标准文稿之前申请专利，确立优先权日期。另外，注意专利申

请受理国家和标准化组织之间的时差，最好在提交标准文稿（上传）24小时之前，完成专

利申请流程。

         实施紧急申请策略后，分析标准化会议的讨论内容，再修改和补正专利内容。如果不

能把标准化会议的内容补正到专利权利要求里，那可以再申请相关的其他专利。

3.确立优先权日期的紧急专利申请策略

① 定义：确立优先权日期的紧急专利申请策略是，标准化过程中技术和市场竞争非常激烈，为了
应对技术快速迭代和无法预判的标准化趋势，根据标准化进程先确立优先权日期的紧急

专利申请策略

② 实施时机：一般标准化及R&D初中期实施，R&D比标准开发进程更快的情况下，为了抢占标准

技术需要快速申请专利，或者应对频繁的标准化会议，需要提前确保相关权利时

③ 实施示例

现  状 策略实施示例

∙ 竞争激烈的标准技术
-移动通信标准
-MPEG标准
-新Wi-Fi标准 

→ （特征）标准化技术的技术性范围很广，讨

论的专业性非常强

∙ 标准化会议日程

- 每两个月召开一次

- 标准化技术有很多竞争技术

→ （特征）标准技术的迭代速度很快

月 1 2 3 4 5 6 7 8 --

标准化
会议 

o o o o --

提案 A B C D --

申请1 A B C D --

申请2 A’ B’ C’ D’

∙ 针对标准化技术，在召开标准会议之前紧急申请专利

∙ 掌握标准化趋势，将每次标准化会议内容加入到专利

权利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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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R 技术概念图 

         本项目的H机构正在研发SDR技术。SDR技术是就是采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可

编程控制的通用硬件平台上，利用软件来定义实现无线电台的各部分功能，可以利用

2G、3G、4G、LET-Advanced等多种通信方式。针对该技术的ETSI标准化和标准必要专

利产出，H机构制定了项目定制化标准必要专利策略。 

R&D定制化标准必要专利策略实施过程

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

[策略 3]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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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R&D研发机构的定制化策略实施过程。

        首先，H机构提议研发和标准化项目，下一步，针对该项目召开策略会议，细化研

发和标准文稿，然后通过申请专利和提交标准文稿进行权利化，最终基于标准再完善核

心专利。

        在本案例中，标准草案的修改非常频繁，为此每次修改标准草案，实时地更新专利

申请文件，及时进行专利申请。

 确立优先权日的紧急专利申请策略 

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策略 3]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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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线上/线下标准化进程中，为了确立优先权日期实施了紧急专利申请策略。此后随

着标准草案的修改，及时变更临时申请的专利内容并追加其他临时申请，到了标准草案

即将获得批准之际，把所有临时申请的专利合并在一起，正式递交专利申请，最终获得

了如下标准必要专利授权。

 授权专利著录项信息 

[策略 3] 实施案例

3.4 [策略 4] 专利保护范围扩展策略

         专利保护范围扩展是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时，专利的权利要求不仅仅局限在特定领域的

标准技术上，而是扩展到该标准技术适用的其他领域上。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时，尽量使用

标准文稿或标准草案上使用的专业术语，争取在可以适用标准技术的其他领域也能按照专

利的权利要求获得权利保护。例如，Electric Vehicle Battery指的是电动车电池，但在智能

电网领域也当作储能装置来使用。如果申请仅用于电动车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

则“Electric Vehicle Battery”术语非常准确，但是想在储能领域推动该技术的标准化，

则“Electric Vehicle Battery”术语不够全面。在权利要求和说明书里，使用“Electric 

Vehicle Battery”术语的同时也可以加入Energy Storage Device等比较笼统且适用于更大的保

护范围的术语，这将有助于标准技术可以在更多领域得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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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以W公司的专利申请过程为案例介绍专利保护范围扩展策略的实施过程。W公

司计划在ISO/IEC JTC 1/SC 24推进在医疗、教育、国防或建筑等多种领域提供虚拟训练

系统相关的标准化。标准化初期W公司为了构筑虚拟培训系统，在视频、音频、触觉装

置等多模态输入和各装置间信号传输相关技术上应用了同步（Synchronization）技术。

       但是，在推进标准化的过程中，通过专利分析又挖掘了各装置间非同步

（Asynchronization）技术。因此，针对各装置间能够同时适用信号传输的同步和非同步

技术，申请了新专利，也扩大了专利保护范围。

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策略 4] 实施案例

4. 权利保护范围扩展策略

① 定义：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时，权利要求不仅仅局限于标准文稿中，保护范围可以扩展到该技术可适

用的其他领域，术语也尽量用广义的技术术语。 

② 实施时机：一般在标准化及R&D初中期实施（标准化中后期或者R&D中后期也可以实
施）

③ 实施示例
实时策略前 实时策略后

∙ 专利申请文件与标准内容保持一致，但局限于标准规

格

 EX)  关于UI子因素在Container内排列，只从Flexible 

Box Layout概念筛选技术方案（既要包含标准内容，

也可以扩展到自适应布局（Adaptive Layout）技术） 

EX 关于电动车充电系统及家庭用储能系统，使用电动   

车电池（Electric Vehicle Battery）、家庭蓄电池

（Secondary Battery in Home）等术语，有可能适用于

电动车及蓄电池领域。

可扩展的技术保护范围

   标准规格

∙ 保护范围扩展后再提交权利化

EX) 关于使用CSS的网页上各因素，适用特定的布局属性，

以Adaptive Layout概念提交权利化 

EX)  使用可适用于扩展的保护范围的术语，帮助扩展专利

保护范围

- Electric Vehicle Battery⇒ Energy Storage System

- Secondary Battery in Home⇒ Home Power Storage

扩展的技术适用领域的权利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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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公司标准化技术概念图 
[策略 4] 实施案例

3.5 [策略 5] 增加多个实施例的专利撰写策略

         标准制定过程中，常常发生最终被写入标准的方案与最初的提案存在较多区别的情

况。基于最初的提案撰写了专利申请文件，但随着标准化的推进标准草案内容将会发生变

化。为了应对这种情况，申请人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时，需要撰写多个实施例。

         如果最初的提案里只涉及实施例1相关的内容，则在标准化进程中经过意见征求等环

节，标准草案有可能变更为实施例2相关内容，也有可能增加实施例3相关内容。撰写专利

申请文件时如果只包含实施例1相关的内容，则标准草案发生变化时就无法变更专利申请

文件的内容。相反，尽管当标准的技术方案只涉及实施例1相关内容，但撰写专利申请文

件时加入了实施例2，实施例3…等多种实施例，就能通过补正专利申请文件的方法等灵活

应对标准草案内容变化，提高产出标准必要专利的可能性。



47

Ⅰ

Ⅱ

Ⅲ

Ⅳ

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5. 增加多个实施例的专利撰写策略

① 定义：提前预判标准化争议点和变动因素，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时，在说明书里增加多个

实施例，可以灵活应对标准草案的变更（未来有可能进行标准化的所有项目都记

入专利申请文件的说明书里）。

② 一般在标准化及R&D初中期实施（R&D中后期也可以实施），发现有可能加入标准草案的项

目时，或能够预判标准草案里有可能修改的项目时

③ 实施示例

实施示例

∙ 筛选与标准化争议点相关的多个实施例

∙ 把标准草案的内容记载专利申请文件时，将可能衍

生的多个技术点当作实施例记入说明书里 

∙ 基于说明书中记载的多个实施例，通过补正、分案、优

先权主张等方式灵活应对标准草案内容变更

         更具体来说，筛选不同类别（系统、产品、方法等）、不同发明主体（芯片、手机、

服务器等）的多种领域的技术点，在专利申请文件里尽量多记载能够支撑这些发明的实施

例。通过这个策略，可以灵活应对标准草案内容变更，同时说明书里包含多个分类和主

体，有利于进行多次分案申请。

        相同地，配合多个实施例制作能够说明每个实施例的多个附图（基本概念图、系统及

设备结构图、框图、信息处理流程图、流程处理图等），有助于应对标准草案内容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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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增加多个实施例的专利撰写策略，利用前文中W公司的案例来进一步介绍一

下。W公司撰写同步（Synchronization）技术和非同步（Asynchronization）技术同时适

用的专利申请文件时，记载了多个实施例，例如：医疗实习用虚拟培训、建筑设备虚拟

培训、教育文化用虚拟培训还有国防用虚拟培训等。

       W公司不仅采取了增加实施例数量的策略，还将每个实施例的技术点与标准化技术

（同步技术和非同步技术）组合起来，进行了权利化。

[策略 5] 实施案例

3.6 [策略 6] 标准必要专利布局策略

         关于技术的研发工作进行到一定程度，并且相关领域开始推进标准化（标准化初中期

及研发中后期）时，可以启动国际标准化程序，也到了布局标准必要专利的有利时机。

         标准必要专利布局策略是标准化初中期及R&D中后期可以实施的策略，也就是争取获

得实施标准时必须使用的专利的授权。

         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时，必须撰写多个分类（系统、产品、方法）的权利要求，达到扩

展专利保护范围的效果。但是，标准文稿等文件里只涉及某个分类的特定实施主体时，即

使技术方案相同但分类和实施主体不一致的话，也无法被认定为标准必要专利。因此，需

要以标准草案里明示的分类或实施主体为主撰写权利要求，其他分类和实施主体相关的权

利要求形成次要的保护请求。例如，与视频压缩相关的标准文件（H.264，SVC），只规

定了解码处理器标准，因此需要以解码处理器为主撰写权利要求，不推荐用标准草案并没

有涉及的编码处理器的权利要求为主撰写申请文件。作为另一个案例，在通过终端和基站

之间传输信息来处理特殊信号的3GPP标准规定了协议的实施主体，因此撰写专利申请文件

时，推荐围绕标准的实施主体撰写保护范围。例如标准规定实施主体为终端时，比起将终

端和基站一同写入同一个权利要求，更推荐以终端为主体的设备及方法，以基站为主体的

权利要求当作次要权利要求，撰写成设备及方法的形式。23）

23) ETRI 标准专利指南，2014.08.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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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通信领域的方法权利要求和产品权利要求容易产出标准必要专利，但将通信协议按照

时序标准化的情况下，应当以方法权利要求为主撰写专利申请文件，产品权利要求可当作

次要权利要求，有助于更好地对应标准必要专利。另外，方法发明的时序应注意与标准草

案中的顺序对应一致。

         另外，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时，标准文稿等标准相关文件中规范（normative）文件记

载的内容里强制性（mandatory）特征必须记入权利要求，选择性（optional）特征不太可

能应用到实际产品中，因此需要以强制性特征为主撰写权利要求。

6. 标准必要专利布局策略

① 定义：基于R&D结果，预判实施标准时必须使用的技术，将技术进行权利化的策略

② 实施时机：一般标准化初中期及R&D中后期实施 

(标准化中后期或R&D初中期也可以实施) 

③ 实施示例

实时策略前 实时策略后

∙ 只规定了特定的分类和实施主体

EX) 音频压缩标注文件只规定解码流程

∙ 撰写专利申请文件时，以标准涉及的分类和实施主体为

主的内容当作主要的权利要求

EX) 关于解码器的标准相关内容当作主要的权利要求

包含解码器和编码器的权利要求，只包含编码器的权

利要求当作次要的权利要求

24) 标准相关文件里，主要is，are，shall等助动词描述的技术特征

25) 标准相关文件里，主要may，can等助动词描述的技术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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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以ITU-R M.2047标准必要专利为例，介绍标准必要专利布局策略。ITU-R WP 

4B接手关于IMT-Advanced卫星无线接口详细规格的ITU-R推荐草案，继续推进标准化程

序。

       卫星移动通信系统需要使用配备很多信道的HARQ技术，但这个技术需要接收端增

加更多的存储空间，这成为实际应用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在终端，将有可能发生错误的数据帧按序存储起来，再反馈存储出错数据帧的存储

器情况，根据反馈信息再决定HARQ传输数据帧的方法，通过这种方法可以解决上述问

题。研发机构就该技术准备提交标准文稿。

       标准文稿中，SAT-OFDM系统的增强模式（enhancing mode）包括了关于HARQ反

馈的接收端存储器相关内容。

        最初计划申请SAT-OFDM接收端中HARQ的存储器管理方法相关的专利，但上述发

明是接收端的相关技术，没有在SAT-OFDM的标准化范围里，HARQ相关的接收端运作

也只是属于实施问题（implementation issue）。

       为了顺利产出标准必要专利，以接收端和基站的传输数据直接有关联的部分作为主

要内容，再结合标准的技术方案撰写了权利要求，其他与接收端相关的内容整合成应用

上必备技术，起到事实上的标准必要专利（practically essential patent）的作用。

       具体来说，将接收端存储器分为临时（Temporary）存储器和Storing存储器，通过

HARQ反馈数据帧将存储器相关信息传输给发送端的内容写入权利要求（第1项，第8项

至第11项），又使得与标准文稿内容对应一致。为了能够适用更多形式的HARQ 

scheme，在实施例中追加暗示性内容，又把能够区分辅助数据帧的存储相关内容写入从

属项。

    然后，通过多次补正最终拿到专利授权，获得了与ITU-R M.2047相吻合的标准必要专利。

[策略 6]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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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专利著录项信息 

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策略 6]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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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并进行专利申请的策略。

② 实施时机：一般标准化初中期及R&D中后期实施，技术开发进行到一定程度，可预测产品

化过程中有可能发生的情况 

③ 实施示例

现状 实施示例
∙ 关于实施标准技术时需要配套的产品或服务，配合

标准化进度进行权利化。
∙ 基于技术研发，预判产品化趋势等因素，针对产

品或服务申请多件专利，形成专利体系。

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

3.7 [策略 7] 标准相关专利体系构建策略

          标准化初中期及R&D中后期，技术研发进行到一定程度，可以着手构建标准相关专

利体系。

         基于通过R&D技术可获得的经验，预判使用标准技术时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再

研究应对方法进行专利申请。例如，某公司正在进行A技术相关的标准化，则可以预判A

技术的产品化过程需要A1、A2、A3等产品或服务。提前调查和分析A1、A2、A3等产品或

服务相关的现有技术，将这些技术和标准技术结合起来，申请多件专利，在未来标准技术

产品化过程中可以起到抢占专利技术的效果。

        作为案例，二维码标准获得批准后，在产品化过程中必备的配套产品是二维码读取

器。因此，在二维码标准必要专利技术的产品化过程中，提前预判需要配套二维码读取

器，争取提前布局相关技术的专利申请。

7. 标准相关专利体系构建策略

① 定义：基于通过R&D技术可获得的经验，预判实施标准时有可能发生的各种情况，再研究应对方



53

Ⅰ

Ⅱ

Ⅲ

Ⅳ

       ISO/IEC 18004:2015，Information technology – Automatic identification and data 

capture techniques – QR Code bar code symbology specification文件定义了二维码标准，尽

管日本的Denso Wave公司持有标准必要专利权（JP2,938,338），但该公司为了保持市场
活跃度，承诺不行使其专利权。

       作为相似的案例，我们再看一下在公知标准领域以公共使用为目的公开（Royalty-

Free）标准必要专利的同时，筛选出既能满足标准规定的功能要求，也能适用于多种产

品和服务领域的技术，构建专利体系的案例。

 除应用于健身、体外检测仪器等多种生物领域之外，专利持有企业还涉足药监局认

证才能推广的医疗器械市场为目的，推进了镜头与图像传感器功能（可信度）评价技术

标准化，以IEC TC47 SC47E（个别半导体器件）为目标，同时为了构建专利体系，分阶

段实施如下专利策略。（参考下图）
（第一阶段）获得关于镜头-图像传感器功能评价的标准必要专利
（第二阶段）通过分析竞争对手的现有技术，细化及完善研发项目

（第三阶段）构建满足标准要求的专利组合

 在IEC领域构建标准相关专利体系的示例 

         推进上述阶段式策略，获得了作为第一家韩国中小企业向IEC TC47声明US16/338等

8件标准必要专利的成果。基于标准要求的具备可信度的境头-图像传感器，挖掘了衍生

产品的领域，进行现有专利分析后，结合本企业技术完善了技术方案。

        通过这种方法在生物诊断试剂盒、基于影像的样品分析、数据显微镜及细胞计数仪

等多种可使用镜头和图像传感器标准技术的产品上构建了专利组合。目前尝试将产品

领域扩展到结合人工智能、大数据、软件等服务平台。

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策略 7]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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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策略 8] 筛选标准空白领域策略

         针对研发阶段的技术，寻找标准化空白领域，可以在空白领域中挖掘新的国际标准项

目及争取产出标准必要专利。

        如果在标准化中后期及R&D初中期，从标准化组织已讨论的项目中寻找新提案项目的

话，可以尝试挖掘标准空白领域的策略。从正在进行讨论的标准、已经制定的标准或处于

标准化后期的标准草案中，每个技术点都进行对比和分析，筛选当前标准没有涉及到的空

白领域。例如，按照技术点对比分析正在进行中的标准草案A和已制定标准B，标准B罗列

了B1，B2，B3，B4，但标准草案A只有A1，A2，则在A3和A4相关的技术点上，可以筛选

出新的提案项目，制作标准文稿，撰写专利申请文件，后续持续推进标准化活动，就能提

高产出标准必要专利的可能性。

8. 筛选标准空白领域策略

①  定义：在标准草案中，寻找标准草案未纳入的新提案项目，进行权利化的策略。

②实施时机：一般标准化中后期或R &D初中期实施（R &D中后期也可以实施）。

③实施示例

现状 实施示例
∙ 在标准化的过程中，发现未被纳入的标准草案的技术

点。

EX) 4G移动通信（标准草案A、B、C已制定完

成）     

     5G移动通信（正在讨论A、B）

∙ 筛选提案项目

 从空白技术领域筛选提案项目

 撰写标准文稿

EX) 4G移动通信标准中主要关注C，在5G移动通信标准中

      发现缺少C技术点，针对C技术点筛选提案项目

∙ 专利申请

 针对提案项目撰写专利申请文件及提交专利申请

∙ 标准化活动

 通过提交标准文稿，将技术点记入标准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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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机构研发中心R&D现状 

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策略 8]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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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图是H机构研究所的R&D现状。如图所示，分析H机构研究所的R&D及专利现

状，发现SDR标准相关的与硬件互操作性技术和软件调制解调器接口技术，不管是从标

准还是专利角度都是空白领域，同时又符合H机构研究所的R&D研究方向。也就是

说，H机关研究所的研究方向和专利/标准空白技术领域相吻合，另外，H机构研究所基

于过去在OMG（Object Management Group）推进Smart Antenna的SDR协议标准化的经

验，挖掘了与R&D方向相一致的ETSI RRS WG2标准空白点，展开标准化活动。

        总的来说，经过分析H机构研究所的R&D、专利、标准化活动，发现产出标准必要

专利的可能性很高，尤其是基于过去在OMG推进Smart Antenna的SDR协议标准化的经

验，挖掘了ETSI RRS的空白点，能够产出可用于RRS终端的ETSI 

Requirement、Architecture TS相关标准必要专利。

 授权专利著录项信息

[策略 8] 实施案例

3.9 [策略 9] 专利权稳定策略

 标准化中后期或R&D初中期，可以实施通过评估已申请专利的保护范围，稳定专利权
的策略。具体来说，在标准提案阶段及申请专利一年内，通过现有专利分析来评估专利授

权可能性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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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例如，提案标准技术之前提交的临时申请或已申请的专利，在一年内进行正式申请

或者国际申请时，需要分析专利权的稳定性。因为临时申请之前调查的现有专利和正式提

交申请时调查的现有技术会有变化。分析已申请专利的新颖性和创新性，评估未来国内外

专利授权可能性，如果发现新颖性和创新性上有驳回可能性，则在提交国际申请之前可补

正权利要求或撤销当前专利，提交新的国际申请或提交优先权申请，提高国际申请的授权

可能性。

          提高授权可能性的另一个方法是，专利申请文件尽量详细撰写权利要求。一般情况

下，权利要求撰写的越多，保护范围越窄，授权可能性越高。详细撰写时，需要注意，增

加的附加信息必须在标准技术覆盖范围内的技术点。也就是不仅把标准的核心技术信息纳

入权利要求，还要包含与核心技术相关的其他技术点。通过这种方式，既能保证与标准文

稿的一致性，又能提高专利授权可能性，也能增加产出标准必要专利的机会。

9. 专利权稳定策略

① 定义：分析与标准相关的已申请专利的权利要求，提交正式申请或国际申请时评估权利稳定

性，提高专利授权可能性的策略

② 实施时机：一般在标准化中后期或R&D初中期实施，提案阶段（或WD阶段）申请的临时

申请专利，在一年内可提交正式申请或国际申请

③ 实施示例

实施前 实时后
∙ 国内申请后，不进行权利要求稳定性分析，直接进行

国际申请，不能保证未来能拿到国际申请的授权 

∙ 国际申请前，分析已申请的专利，确认专利的创新性

和新颖性，提前评估未来国际申请的授权可能性

∙ 经过权利稳定性分析，如果发现创新性和新颖性上有

驳回可能性，那么提交国际申请前进行权利要求补正，

撤销申请再提交新的申请，或利用优先权进行申请。

 提高专利授权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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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MT-Advanced 移动通信终端 IPTV概念图 

         本课题涉及IMT-Advanced 移动通信终端IPTV技术，研发目标是在高速移动环境

下，不受时间和地点的影响，提供高品质IPTV服务。为了克服当前2G、3G移动通信系

统的电磁波频率资源缺乏的困境，计划开发多重电磁波频率控制技术及接入网功能提升

技术，同时为了保障高品质移动通信终端IPTV服务品质，打算开发接入网的无线连接控

制技术。

         尤其是，E机构通过评估与标准相关的已申请专利的权利稳定性，提前判断权利要

求的创新性和新颖性。如果存在驳回可能性，结合标准草案内容进行补正，同时提前预

判国际申请授权可能性，提高标准必要专利产出及获得专利授权的成功率。

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

[策略 9] 实施案例



59

Ⅰ

Ⅱ

Ⅲ

Ⅳ

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策略 9] 实施案例

 专利稳定性评估报告 

已申请专利的专利保护范围稳定性评估报告书



60

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

[策略 9]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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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策略 9]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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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9]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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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策略 9]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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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策略 9]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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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策略 9]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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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上述案例中，通过评估已申请的专利，产出了ITU-Recommendation标准必要专

利并拿到了授权。

 授权专利著录项信息 

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

[策略 9]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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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0 [策略 10] 完善专利与标准对应性的专利再布局策略

         研发和标准化进入尾声阶段，对专利的管理尤为重要。随着变化多端的标准化进程，

随时调整专利的保护范围，才能最终使标准落入专利保护范围。

         在标准化和研发中后期，经过对比发现已申请专利的保护范围与标准草案不对应，就

需要重新布局专利，使标准的技术方案落入专利保护范围。

         专利权人持有的专利，经过分析发现与标准技术的发展趋势相吻合，同时技术内容关

联度较高的情况下，为了加强专利权利保护范围和标准的对应性，可以重新布局专利。

         例如，标准化初期已申请（或美国专利临时申请）专利的情况下，经过标准化程序中

征求意见和讨论等环节，标准的内容非常容易发生变更，因此最初提交的原始申请文件无

法覆盖标准的所有内容，其对应性也会下降。为此，需要通过补正、分案申请、延续申请

（美国）26）和再授权申请（美国）等多种途径，提高专利保护范围和标准的对应性。

         如果按照[策略5]，在撰写说明书时记载多个实施例，把预判标准变更的趋势也写入

说明书，则通过权利要求补正或分案申请，将标准的变更内容追加到专利保护范围里，就

可以加强专利和标准的对应性。

         如果是美国专利，即使专利已获得授权且与标准的对应性较低，也可以通过专利再授

权申请制度进行保护范围的调整，但必须在授权2年内提交再授权申请。另外，如果说明

书里的实施例没有覆盖标准的所有内容，也可以在原始专利的基础上追加新的内容提交部

分延续申请27），对专利保护范围进行调整。

26) 美国的延续申请（Continuing Application）是分案申请（Divisional Application），继续申请（Continuation 

Application）和部分继续申请（Continuation-in-part Application）的总称。

27) Continuation-in-part Application: CIP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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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DR 技术概念图 

       H机构正在研发SDR技术。SDR技术是就是采用数字信号处理技术，在可编程控制

的通用硬件平台上，利用软件来定义实现无线电台的各部分功能，可以利用

2G、3G、4G、LET-Advanced等多种通信方式。H机构针对该技术的ETSI标准化和标准

必要专利产出，制定了项目定制化标准必要专利策略。

[策略 10] 实施示例

10. 完善专利与标准对应性的专利再布局策略

① 定义：随着标准化的推进标准草案内容发生变更，已申请专利的保护范围与标准不对应时，可
以通过补正、再授权申请、分案/延续申请等策略，提高标准和专利的对应性。

② 实施时机：一般在标准化中后期及R &D中后期实施，专利权人经过分析发现持有的专利与标准

技术的发展趋势相吻合，同时技术内容关联度较高，或者经过研发阶段已申请专利

或处于标准化后期，或者已有公开的标准，即可实施。

③ 实施示例

现状 实施示例

∙ 进行标准化之前已申请的专利或临时申请的专利的权
利要求

 分析结果发现与标准的对应性较低

  但，与标准的发展趋势有较高的技术关联���

∙ 召开制定专利补正方案

∙ 专利补正、分案申请或再授权申请（美国）

∙ 通过临时申请确立优先权日后，再调整权利要求范围进 

行正式申请

∙ 通过与标准草案起草相关人员沟通，能够预判标准的发

展趋势，就能提高专利权利保护范围与标准的对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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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D 定制化标准必要专利策略实施过程 

        上图是研发机构的定制化策略实施过程。

         首先，H机构确定了研发和标准化项目，则针对该项目召开策略会议，细化标准

文稿，然后通过申请专利和提交标准文稿进行权利化，最终基于标准再完善核心专利。

         研发和标准化阶段，即使H机构的标准和研发环境独占鳌头，也还是需要考虑现有

技术的情况，因此必须重新评估研发和标准相关技术的可专利性。同时，标准草案的内

容频繁地发生变更，每次变更都要根据实际情况实时修改说明书，提交了延续申请。

        基于标准完善核心专利阶段，为了提高专利的必要性，提交了合并的专利申请，同

时确保研发和标准的独创性及与标准的对应性。

        总的来说，研发和标准化阶段应用了确立优先权日的紧急专利申请策略，基于标准

完善核心专利阶段应用了针对确保标准对应性的专利再设计策略。

        随着快速进行的线上/线下标准化进程，为了确立优先权日期实施了紧急专利申请策

略。此后随着标准草案的修改，及时变更临时申请的专利内容并追加临时申请，标准草

案即将获得批准之际，把所有临时申请的专利合并在一起，正式递交专利申请，获得了

标准必要专利授权。

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策略 10]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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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善专利与标准对应性的专利再布局策略 

 授权专利著录项信息 

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

[策略 10]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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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 [策略 11] 完善专利保护范围策略

         通过[策略10]可以保证已申请专利的权利要求与标准对应，但[策略10]只能保证内容

上的对应性，不能保证专利权利要求全面地对应标准的规格。

         也就是说，实施[策略10]后有可能发生专利只对应标准规定的一部分规格的情况。例

如，标准的内容是A、B、C、D、E、F，已申请专利实施[策略10]后专利保护范围涉及到

A、B、C，则针对A、B、C技术点，标准和专利做到对应一致，但标准的另一部分规格

（D、E、F）没有体现在已申请专利上。

       标准和专利要求尽管在内容上对应一致，但专利权利要求不能覆盖标准的所有内容的

情况下，就可以实施完善专利权保护范围策略。这是随着标准化的推进，追加或扩大规格

范围，超出权利要求范围时，可以实施的策略。

        上述案例中，追加新规格D、E、F时，立即确认针对D、E、F规格是否有现有专利。

评估结果发现D、E、F中存在没有现有专利的规格，则针对这个规格申请专利或者已申请

专利为在先申请，追加新规格的内容后，通过优先权申请专利，就可以扩大权利保护范

围。

11. 完善专利权保护范围策略

①定义：已申请的专利的权利保护范围无法覆盖标准的所有规格时，通过专利申请、行使优先权申
请、补正等方式完善专利保护范围的策略。

② 实施时机：一般在标准化中后期或R &D中后期实施（R &D初中期也可以实施）

③ 实施示例 

现状 实施示例
∙ 标准

 ETSI TC M2M TS 102 690

 Long Polling based notifications delivered to issuer

∙ 专利

 没有针对M2M 技术的Long Polling技术相关现有专利  

∙ 不能完全覆盖标准规格时，分采取专利申请策略

TS102 690中，利用Long Polling技术的Double long-

polling procedure for NAT environment技术相关专利申

请

KR 10-201*-00******

在NAT环境下基于多跳的Long-polling结构的体现方

法和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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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介绍K公司在IEEE802.15.7m标准化过程中利用完善专利权保护范围的策略，产

出标准必要专利的案例。

        Task Group的标准包括光学摄像头数据传输中PHY/MAC规格，改造成可传输到肉眼

无法识别的可见光宽带的数据，利用手机（或专业）摄像头当作接收器，通过图像加工

解调的技术。

        在标准化初期，一般考虑申请能够广泛地覆盖标准技术的专利，但K公司通过研究

分析，决定申请作为光学摄像头的基础技术的调制解调技术专利，结合未来标准化的可

能性，将筛选的PHY/MAC技术撰写为标准文稿进行提案，然后采取在专利说明书里增

加多个实施例的策略进行专利申请。

      下面介绍，标准化初期，通过并行标准提案和延续申请，抢先确定优先权日的案例。

 在标准化初期提案与延续申请并行的案例 

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

[策略 11]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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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标准化的进行，基于标准化组织成员提交的标准文稿内容，不断对工作组草案

（Working Draft）进行修正。此时，提交相似技术标准的成员，将会分析本公司提案技

术和其他公司提案技术的优缺点，在此过程中为了完善和修正最初的提案，将会提交后

续提案或专利申请。

       K公司不断分析竞争对手的提案技术和相关专利，提炼与本公司提案技术的差异，

根据不断变更的标准草案内容，实施完善已申请专利保护范围的策略。

       作为案例，下面介绍一下K公司S2-PSK（Spatial 2-Phase Shift Keying）技术，该技术

曾与点光源传输形式的调制解调规格相关的英特尔UFSOOK（Undersampled frequency 

shift ON-OFF keying）技术形成竞争关系。

       英特尔提案的是面向全局快门方式的相机，在这一点上与K公司提案的技术有所差

异，K公司为了保留与竞争对手的差异，保持基本的调制解调方式的基础上，在功能上

增加了新的技术点。

       通过上述策略， S2-PSK调制方式批准为IEEE 802.15.7m标准，与标准对应的专利也获

得了授权。

  S2-PSK调制规格及授权专利示例 

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策略 11]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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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 [策略 12] 扩大专利池份额及提高专利权灵活性的策略

         在标准化及R&D中后期，与技术相关的标准化组织组建了专利池或有计划组建专利

池的情况下，如果想根据专利池的许可费分配标准增加专利件数，扩大许可费收益，就

可以采取扩大专利池份额及提高专利权灵活性的策略。这是在标准化委员会阶段（CD）

之前，已申请过能够覆盖标准的专利，为了扩大收益，申请多件同族专利的方法。

         一般来说，专利池分配许可费时，产出标准必要专利的国家及专利件数越多专利许可

费就越多。例如，把标准的内容做成60个权利要求在一个国家申请一件专利，和每件专利

包含5个权利要求申请12件专利，并在每个国家申请3件分4个国家进行申请相比，后者对

增加专利池许可费收益更有帮助。

         为了让标准必要专利在多个国家获得更多的授权，需要制定个别国家的专利申请策

略。增加申请国和件数时，国际申请费用会随之增加，因此，需要综合考虑专利池份额和

国际申请费用，再调整专利申请策略。

         根据某些专利池的许可费收益分配政策，在标准必要专利授权较少但应用标准必要专

利相关技术的可能性较高的国家申请标准必要专利的收益率比美国、欧洲、日本等标准必

要专利先进国家更高，因此有必要提前详细评估专利池的许可费分配政策。专利许可费收

益分配方案里，按照国家统计标准技术产品的实际销售额，而每个国家的实际销售额又以

在该国的标准必要专利持有比例来计算的话，则在标准必要专利授权较少的国家产出标准

必要专利，就可以提高标准必要专利持有比例，也能提高在该国的销售额分配比例。

         在美国通过延续申请和再授权申请等方式，可以增加标准必要专利的件数。具体来

说，在说明书中罗列标准和专利有可能对应的技术特征，在延续申请的专利里逐步增加能

够与标准对应的内容，达到增加专利件数的目的。采取这种策略，既能保证拿到专利授

权，也可以增加专利池中许可收益分配比例。

         在韩国，可以按照不同分类（系统、方法、产品）、主体（服务器、终端、基站

等）、功能（编码）撰写独立权利要求项，同时尽量增加分案申请，增加专利件数，扩大

专利许可费收益分配比例。

         另外，在美国可以通过临时申请先确定优先权日。申请人基于已申请的专利，利用国

际申请（PCT）制度，指定多个国家申请多件同族专利，就可以扩大专利许可费收益分配

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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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下面介绍韩国大学院校在专利池MPEG-H Part2 / HEVC（H.265）中运作的主要案
例。

        KR1,440,***是，关于支持空间随机访问的图像编解码器系统、图像编码方法和图像

解码方法的韩国授权专利，主要技术方案是，可以选取图像中任意位置的一部分图像进

行传输、复原及检索，不用传输整体图像，而是根据使用目的及显示器窗口的大小，截

取部分图像进行传输并解码的部分解码（partial decoding）技术。

        如下图所示，在专利申请过程中，为了与标准对应一致，基于最初申请的母专利

（申请号：KR2006-007***）重新撰写了专利申请文件，另外通过分案申请等方法扩大了

专利池许可费收益分配份额，该案例中综合运用了标准必要专利相关的多种策略。

12. 扩大专利池份额及提高专利权灵活性的策略

① 定义：在标准化及R&D中后期，标准化组织组建专利池或有计划组建专利池的情况下，

根据专利池的许可费收益分配政策，增加IPR件数，提高许可费收益，同时为了提高专

  利授权可能性，撰写多件同族专利的策略 

② 实施时机：一般在标准化中后期或R&D中后期实施，标准化CD阶段之前已申请专利，并可以

对应标准内容时

③ 实施示例

实施前 实施后

EX1)  申请专利后，通过答复等方式消解
  驳回理由后获得授权

对应标准的可能性很低
EX2) 只针对标准内容撰写权利要求
授权可能性较低

※  即使能与标准对应，获得授权，
只通过一件专利在专利池中的收益
分配比例较低，不能产生高额许可
费。 

∙ 在美国可以利用延续申请、再授权申请等制度

- 在说明书中描述标准和专利可对应的技术特征，在延续申请（包括再授

权申请）的专利里逐步增加能够与标准对应的权利要求，增加专利件数
- 维持授权可能性的同时扩大专利池许可收益分配份额
∙ 在韩国，利用分案申请
- 利用权利要求对照表（C laim Chart）确认标准必要专利的授权可能性，

尽量让说明书的内容也与标准对应，通过罗列对应的技术特征，筛选出
授权可能性最高且保护范围最大的权利要求作为独立权利要求，再结合
说明书中挖掘的与标准对应的技术特征制作成从属权利要求→提高专利

权的灵活性

- 尽量分解方法&设备&系统，服务器&终端，编码&解码等多个独立权利
要求，进行分案申请 扩大专利池许可费收益分配份额

∙ 通过指定多个国家进行PCT申请，创造多件同族专利 扩大专利池许可
费收益分配份额  

[策略 12]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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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R1,440,*** 专利的授权过程 

       值得关注的是，最初申请的KR2006-007***权利要求中包含了很多不符合标准规格

的技术点，而且并没有提交国际申请，可以看出申请当初并没有考虑专利池许可费收益

分配份额策略。

       从产出标准必要专利的过程来看，为了等待标准的制定，尽量拉长审查时间，用未

审查请求的方式进行申请。

       将HEVC的标准规格和专利说明书逐条进行对照，挖掘可以对应标准的技术点，再

进行分案申请。

       需要注意的是，分案申请的独立权利要求需要覆盖HEVC标准规定的规格，同时兼

顾专利授权可能性撰写多个与标准对应的从属权利要求。

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

[策略 12]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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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标准对应的分案申请权利要求示例 

下图是KR1,440,*** 授权专利的Claim Chart。

 KR1,440,*** vs HEVC Claim Chart 示例 

       实施该策略，还需要在专利说明书增加多个与标准对应的实施例，需要专业的团队

来统筹考虑标准对应性和可专利性等关键性问题。

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策略 12] 实施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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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标准化动向调查

- 标准化进程调查、标准文件和标准文稿收集及分析

2. 标准相关专利分析

- 调查和分析标准相关专利，筛选核心专利和技术空白点

3. 筛选标准必要专利构思 

- 筛选符合标准化趋势的专利空白领域转化为标准项目

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

4.标准必要专利分析方法28）

         为了实施上述的标准必要专利策略，必须具备对比分析标准和专利的能力，还有筛选

标准必要专利构思的能力。

         因此，下面介绍分析标准及标准相关专利的方法，以及筛选标准必要专利项目的方

法。

         实施标准必要专利策略的过程中，需要分析标准化趋势、专利现状等信息,本节介绍

的分析步骤如下：

 标准必要专利相关的分析步骤 

        首先，选定标准化组织，再分析该标准化组织出版的标准文件和标准文稿。具体来

说，收集和分析标准化组织公开的关于正在进行中的标准技术的文件，及已经完成标准化

的标准文件，就能掌握该标准化组织的动向。

        分析标准文件时，将标准相关的技术分成详细技术分类，按照技术分类进行分析，能

提高分析效率。分析技术时，需要考虑如下几个方面：

∙ 参考过去完成的标准文件进行技术分类

∙ 细化和整理标准包含的技术

∙ 根据技术分类撰写多个实施例（Use case，Usage model）

∙ 按照技术分类整理标准化相关的技术点

∙ 筛选与开发中的技术有关的标准规格

28) 掌上标准必要专利指南，特许厅，2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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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著录项

负责人 洪吉童 单位 有线和无线网络研究所

电话号 e-mail

专利(发明)信息

发明名称
双重移动性协议混合网中移交处理方式及其系统和MIP客户装置

发明名称
英文

SYSTEM AND METHOD FOR PROCESSING HAND-OVER IN 
DIFFERENT MOBILITY PROTOCOL MIXING NETWORK, AND 
MOBILE IP CLIENT APPARATUS

申请号 KR2009-1234567 申请日 2009.01.01

授权号 授权日

优先权号 优先权日

标准相关信息
标准化组织 3GPP 工作组 SA2

标准规格 TS 23.402 Version a.4.0

摘要

本发明涉及双重移动性协议混合网中移交处理方式及其系统和MIP客户装置，提供一种针对移动终端的移

动性提供方式根据所接入（或移交）的网络，CMIP（Client Mobile IP）或PMIP（Proxy Mobile IP）可变的

上冲移动性协议混合网中，提供移动终端的移动性的移交处理方法及其系统和MIP客户装置。

发明人意见

记载R&D负责人掌握的标准化进程情况，标准化会议的讨论内容等

标准规格与专利对应内容摘要

1. PMIP网和CMIP网之间IP移动路线支援移交方案（出处：说明书pp2,pp6）
TS 23.402 Section 8.4.2的第一段（移交方案）

2. 从PMIP网到CMIP网的移交步骤（出处：说明书pp.9）
TS 23.402 Fig 8.4.2-1的移交步骤（PMIP网到CMIP网的移交步骤）

3. 完成从PMIP网到CMIP网移交步骤的HA（出处：说明书pp.10）
TS 23.402 Fig 8.4.2-1的PDN GW完成上述代理功能

4. 完成从PMIP网到CMIP网移交步骤所需的CoA（IP地址）分配及绑定更新（BU）（出处：说明书
pp.30,31）
与TS 23.402 Fig 8.4.2-1的Step 7的说明内容相一致

        下一步需要分析标准相关的专利，首先要评估专利是否能成为标准必要专利。专利的

权利要求和技术规格逐条进行对比，评估专利保护范围是否能够覆盖标准的技术内容，通

过这种方法可以判断是否可以产出标准必要专利。通过如下表格可以对比专利权利要求和

标准。

 专利与标准的对比表格（样例）
1. 著录项及摘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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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意见

< 关于对应性的评估意见及专利补正意见 >
      本发明涉及基于参考移动向量编码处理现有移动向量的技术。具体来说，计算有效的参考移动向

量，根据数量决定现有移动向量的候选预测项，但标准里并没有规定计算有效参考移动向量的过
程。除此之外，权利要求的其他内容，基本与标准的内容相一致。

       尽管没有在权利要求中描述计算有效参考移动向量相关的内容，也可以在说明书里进一步描述相
关的技术点，很好地补充了权利要求的内容。

       因此，从专利和标准的对比结果来看，基于说明书的内容补正权利要求，可以获得与标准内容相
一致的专利。

         如上述样例中所示，分析当前持有的专利，发现专利和标准的内容大致相同，就可以

通过补正、分案申请（标准文件公开之前已申请的专利）或再授权申请（标准文件公开时

美国专利授权未满2年），产出标准必要专利。

        分析当前持有的专利后，按照如下几个方面对照分析标准化主要成员或技术领先企业

所持有的专利。

∙ 每年专利动向、技术领域专利动向、各专利权人专利
申请动向

∙ 通过各技术领域的专利分析，筛选技术空白点
∙ 竞争对手的技术开发活跃（AI29））领域，竞争对手的

专利引证分析

∙ 竞争对手专利的引证度（CPP）30）等

标准相关的专利分析过程中，必须确认专利说明书和权利要求中描述的技术方案是否

覆盖标准规格。根据专利和标准的对应性程度，可以分为与标准高度关联的主专利、有一

定关联的普通专利和关联度较低的应用专利，其中对主要专利制作权利要求对照表

（Claim Chart），确认标准和专利的对应性。

29) 专利活跃度（Activity Index）: 是显示相对活跃度的指标，值大于1为相对来说专利活跃度高。专利活跃度可以通过如下公
式计算

A.I.=

关技术分类中特定申请人专利申请件数
相关技术分类中专利申请件数

特定申请人专利申请件数
总件数

30) 被引证度指标（CPP, Cites Per Patent）：某专利权人的专利被引证的平均次数，该值越大说明专利权人持有的
主专利比较多，在竞争中处于优势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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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录项

标准和专利的关联度 <以上、中、下表示>

专利(发明) 信息

发明名称 双重移动性协议混合网中移交处理方式及其系统和MIP客户装置

发明名称
英文

SYSTEM AND METHOD FOR PROCESSING HAND-OVER IN 
DIFFERENT MOBILITY PROTOCOL MIXING NETWORK, AND 
MOBILE IP CLIENT APPARATUS

申请人

申请号 KR 2009-1234567 申请日 2009.01.01

授权号 授权日

优先权号 优先权日

标准信息
<根据标准组织

进行变更>

标准化组织 3GPP 工作组 SA2

标准规格 TS 23.402 Version a.4.0

发明摘要

         本发明涉及双重移动性协议混合网中移交处理方式及其系统和MIP客户装置，提供一种针对移动终端

的移动性提供方式根据所接入（或移交）的网络，CMIP（Client Mobile IP）或PMIP（Proxy Mobile IP）可变

的上冲移动性协议混合网中，提供移动终端的移动性的移交处理方法及其系统和MIP客户装置。

与标准规格对应的摘要

1. PMIP网和CMIP网之间IP移动路线支援移交方案（出处：说明书pp2,pp6）
TS 23.402 Section 8.4.2的第一段（移交方案）

2. 从PMIP网到CMIP网的移交步骤（出处：说明书pp.9）
TS 23.402 Fig 8.4.2-1的移交步骤（PMIP网到CMIP网的移交步骤）

3. 完成从PMIP网到CMIP网移交步骤的HA（出处：说明书pp.10）
TS 23.402 Fig 8.4.2-1的PDN GW完成上述代理功能

4. 完成从PMIP网到CMIP网移交步骤所需的CoA（IP地址）分配及绑定更新（BU）（出处：说明书
pp.30,31）
与TS 23.402 Fig 8.4.2-1的Step 7的说明相一致

 标准相关专利的权利要求对照表（样例）
1. 著录项及摘要

 权利要求对照表样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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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和标准的对应性分析

专利权利要求、说明书及附图 标准的内容及附图

7.5.2.3 Motion vector decoding
MVPs is determined by analysing certain candidate 
motion vectors of shape (MVs) and motion vectors 
of selected texture blocks (MV) around the MB 
corresponding to the current bab. They are located 
and denoted as shown in Figure 7-9 where MV1, 
MV2 and MV3 are rounded up to integer values 
towards 0. If the selected texture block is a field 
predicted macroblock, then MV1, MV2 or MV3 are 
generated by averaging the two field motion 
vectors and rounding toward zero. Regarding the 
texture MV's, the convention is that a MB 
possessing only 1 MV is considered the same as 
a MB possessing 4 MV's, where the 4 MV's are 
equal. By traversing MVs1, MVs2, MVs3, MV1, MV2 
and MV3 in this order, MVPs is determined by 
taking the first encountered MV that is defined. If 
no candidate motion vectors is defined, MVPs = 
(0,0).

评估意见

< 专利和标准的对应内容及应对意见>
  标准没有说明决定有效参照移动矢量的内容，只是根据外形的参照移动矢量及对纹理的移动矢量，根据

规定的顺序进行检测（traverse），把最初存在的有效矢量当作参照移动矢量。上述内容中，下划线内容可

能与标准对应。
专利和标准的对应性分析

专利权利要求、说明书及附图 标准的内容及附图

 

7.5.2.3 Motion vector decoding
The integer valued shape motion vector MVs=
(mvs_x,mvs_y) is determined as the sum of a predicted 
motion vector MVPs and MVDs = (mvds_x,mvds_y), 
where MVPs is determined as follows.
“MVPs is determined by analysing certain candidate 
motion vectors of shape (MVs) and motion vectors 
of selected texture blocks (MV) around the MB 
corresponding to the current bab. They are located 
and denoted as shown in Figure 7-9 where MV1, 
MV2 and MV3 are rounded up to integer values 
towards 0. 

评估意见

2. 专利权利要求及说明书与标准的对应性

在有效运动矢量确定单元(30)中,计算出有效的
参考运动矢量的数量,同时一并计算形状和纹
理的有效参考运动矢量数量,如果数量为0,第一
个选择信号不提供,则第二个选择信号提供给
开关(80)。同时,对于形状有效的参考运动矢量
数量首先提供给选择信号生成单元(60),但是对
于形状的参考运动矢量都无效,并且形状和质
地混合模式时,对质地有效的参考运动矢量数
量提供给选择信号生成单元(60)。 此后,当参考
运动矢量对形状的所有参考运动矢量都无效并
且形状和纹理混合模式时,参考运动矢量是指
对纹理的参考运动矢量。 同时,先行运动矢量
选择单元(50)将参考运动矢量按一定顺序排列
后,从中选择先行运动矢量,作为对当前移动矢
量的预测者提供给选择单元(70)。

（10）page
参考模块选择单元(20)基于位置信息确定当前
搜索模块的搜索块,并从存储器(10)接收参考搜
索块的移动矢量。 在本发明的优选实施例子
中,通过MPEG-4 Verification Model 7.0等方法,选
择位于当前搜索模块的左、上、右上的三个搜
索模块的参考搜索模块。~ 每个具有水平和垂
直方向成分的参考搜索模块的运动矢量作为当
前搜索模块的运动矢量的参考运动矢量,提供给
有效运动矢量确定单元(30)。

<专利和标准的对应内容及应对意见>
专利的权利要求与标准基本对应一致，但权利要求的部分内容（也就是计算有效参照移动矢量的部分）不
符合标准内容。但是，说明书所记载的参照模块选择基于位置信息决定当前检索模块的参照检索模块，从
存储器到接收参照检索模块的移动矢量，能与标准内容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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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标准文件
(标准文稿)

专利1
(专利号)

专利2
(专利号)

提案构成 备注

1. MMT shall
support the use of
different QoS types
and levels

(Reqirement)
7. Delivery layer

7.2.4.1
Packetization
7.2.4.3
Flow Control
7.3.4.1 QoS
7.3.4.2 CLO
(WD W11775) 

接收端框架
解码

（对应标准） 

  从MAC层
获得PER

从PER可以确认信
道状态，用数值表

现信道状态

获得PER Value 的信道状态的
数值

通过解码，
追踪信号

品质 

PER传送
到发送端 
(对应标准)

将获得的信道状态数
值传输到发送端

视频转送端的信息传输

传输信道状态数值和
接收器的解码能力

在视频传送端传输接收端的功
能相关信息-防止接收器编码成
不能解码的状态，应用于最优
状态的编码

基于收到的信道状态和
解码能力 ，预测最优

传输大小

利用传输的信息，为了生成功
能和品质最优的传输数据，预
测其容量

视频编码
器可变

(对应标准)

基于最优传送大
小，进行解码
（optional）

视频编码，生成最优视频-本技
术点可删除

信息流可变
基于最优传送大
小，控制打包器

通过编码生成的最优视频，为
了保持良好的信道状态，选择
性地删除数据帧，可变信息流

向MMT包标题的4bit
+4bit传送信息（根据
标准化进程可进行修

改）

MMT标准化，追加标头格
式，标头需包含信息

        通过对标准和专利的分析，选定了能够标准化的专利领域，将该领域当作标准必要专

利的项目。筛选项目时，不能只限定在R&D的直接成果上，而是结合对标准、标准提案、

专利的分析结果，筛选出与本公司研发技术相关的专利空白领域。

                另外，可以从相似技术领域或其他使用领域的现有技术上产出标准必要专利的构思。

例如，假设近距离无线通信标准化技术的前提是电力消耗最小化。可以参照TV、汽车等

其他领域的电力消耗相关的技术，获得近距离无线通信的电力消耗最小化相关的构思。

        下面，介绍从标准相关的信息（需求文件/提案文稿/标准草案等）中获得关于专利1和

专利2的构思，最终产出标准必要专利项目的案例。

 IFP(Idea From Patent) 筛选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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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策略的构思

代码 A1 名称 构思的技术名称

技术内容 构思具体技术内容

相关专利 1 (论文等非专利文献可适用)

公开号 专利号 申请日 申请日 申请人 申请人名

名称 专利名称

相关内容 与标准必要专利项目相关的专利具体技术方案说明（包括附图）

评估意见 筛选与标准必要专利项目的构成对比及差异点

应对方案 描述通过变更项目或细化项目的方法回避相关专利的方法

相关专利 2

公开号 专利号 申请日 申请日 申请人 申请人名

名称 专利名称

相关内容 与标准必要专利项目相关的专利具体技术方案说明（包括附图）

评估意见 筛选与标准必要专利项目的构成对比及差异点

应对方案 描述通过变更项目或细化项目的方法回避相关专利的方法

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

        选定标准必要专利项目后，经过分析现有技术，评估该项目是否具有可专利性。可专利

性评估表格如下：

 标准必要专利项目可专利性评估表格（样例）

技术
(第一阶段)

内容 相关
现有技术

技术
(第二阶段)

内容 相关
现有技术

技术
(第三阶段)

内容 相关
现有技术

最终申请 
项目

A技术 ....

专利01
A1 ...

专利02
A11 ... 无 A11

提案01 专利03

论文01 A2 ... 无 A2

B技术 ....

专利04

B1 .....

专利06 B11 ... 无 B11

专利07
B12 ...

专利
09

B121专利05
专利08

论文02
B2 ..... 无 B2

B3 ..... 专利10 B31 .... 无 B31

C技术 ....... 无 C

        根据标准必要专利项目可专利性评估结果，将项目按照技术分类进行细化，再完善技

术的细节，突出与现有技术的差异，就可以提升其创新性。细化标准必要专利项目及完善

技术细节相关的分析如下：

 标准必要专利构思完善表格（样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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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功能 各种状况下的应用

流程 详细内容 分析项目

标准现状 R&D 现状 竞争对手

有
自身 
标准 无 领先 并行 落后 独占 多 无

标准分析

目标标准 
文件(Draft)分析

标准草案分析/摘要 ◯ X X

R&D 相关项目筛选 ◯ X X

参考标准分析 标准草案分析/摘要 ◯ X ◯

专利分析

已申请专利分析

已申请专利权利及
标准关联分析

◯ ◯ X

DSS(Description Standard 
Strategy) 分析

◯ ◯ X

已申请专利补正 ◯ ◯ X

专利动向分析

R&D 技术体系设定 ◯ ◯ ◯ ◯ ◯ ◯
关键字/检索表达式设定 ◯ ◯ ◯ ◯ ◯ ◯
分析对象技术专利筛查 ◯ ◯ ◯ ◯ ◯ ◯

 R&D技术专利体系分析 X ◯ ◯ X ◯ ◯

专利分析

专利动向分析

R&D技术专利
品质分析（指标等）

◯ ◯ ◯ X ◯ ◯
竞争对手专利分析 X ◯ ◯ ◯ ◯ X

R&D技术主要专利分析 ◯ ◯ ◯ ◯ ◯ ◯
标准相关
专利分析 

国内标准必要专利挖掘 ◯ ◯ X

海外专利分析 ◯ ◯ X

确立策略

标准文稿
分析

标准提案技术分析 ◯ X X ◯ ◯ X

标准提案技术动向 ◯ X X ◯ ◯ X

标准提案技术专利分析 ◯ ◯ X ◯ ◯ X

论文分析 标准提案技术相关论文分析 ◯ ◯ X ◯ ◯ X

完善构思

IFP(Idea From Patent) 筛选 ◯ ◯ ◯ ◯ ◯ ◯ ◯ ◯ ◯
确立的策略构思筛选 ◯ ◯ ◯ ◯ ◯ ◯ ◯ ◯ ◯
确立的策略构思完善 ◯ ◯ ◯ ◯ ◯ ◯ ◯ ◯ ◯

         上面介绍了标准必要专利相关的分析方法。使用这种分析方法时，根据标准的现

状、R&D现状，竞争对手现状等，筛选必要的信息进行分析，能够提高分析效率。

 分析功能应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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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怎么认定标准必要专利？

    如前面介绍过，通过实施标准必要专利策略和各种方法，即使获得与标准内容相一

致的专利授权，但没有第三方认定专利是否覆盖标准，就无法享受标准必要专利的权利。

在这一节介绍怎么认定标准必要专利。

5.1 专利池或法院认定

        专利池是在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利权人以专利追求共同利益为目的结成的集合体。一般

情况下，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组建专利池，其成员分享相互权利，同时从专利被许可人获得

许可费收益。专利池设置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负责专利池的运作及对外许可相关业务。

 专利池概念图 

         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每年定期新增专利池的新成员。主要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运作的许

可项目大部分是与标准相关的技术，因此加入专利池前需要评估该技术是否属于专利池运

作范围，同时专利权保护范围和标准文件是否具有文字层面的一致性。经过上述评估步

骤，认定标准文件和专利权保护范围具有对应性，则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负责针对此专利的

对外许可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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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池判断标准文件与专利保护范围对应性的权利要求对照表 

         但实际上，很多技术领域没有专利池，这种情况下，专利权人只能通过起诉企业和机

构侵犯自己的标准必要专利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在诉讼过程中，为了减少时间和金钱上的

损失，实施人和专利权人共同分析和比对标准文件和专利权保护范围，如果双方对分析比

对结果达成协商一致，则通过沟通可以撤销诉讼。

 在第三章详细介绍专利池的加入程序，种类等。

5.2 标准化组织的IPR规定和专利声明

         在前一节介绍了通过加入专利池或法院诉讼的方式认定标准必要专利的过程。但是，

尽管通过上述程序权利要求和标准的文字层面一致性获得认可，但如果专利权人不接受标

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相关规定，则依然不能享受标准必要专利的权利。

       为了防止滥用标准必要专利导致的不公平竞争，标准化组织发布了专利指南，也称作

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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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声明格式 (ISO) 

         大部分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中有专利声明（IPR Declaration）规定，要求专利

权人尽早披露标准相关专利权持有情况。关于专利声明，各标准化组织使用的术语不一

致，ISO/IEC/ITU用“Patent Statement and Licensing Declaration”、IEEE用“Letter of 

Assurance”、ETSI用“IPR Information Statement and Licensing Declaration”表示专利声

明。如果没有提前进行专利声明，行使标准必要专利权时，有一定限制条款。

        在知晓自己提交的标准提案有可能批准为国际标准，或自己的专利技术正在推进标准

化活动时，需要向标准化组织提交专利声明。声明格式可以从标准化组织网站下载，通过

标准化组织网站提交或给工作组干事发邮件、传真的方式提交。

  专利声明中关于自己的专利权，

① 免费许可（Free of Charge）

② 基于合理与非歧视原则（RAND）或公平、合理与非歧视（FRAND）原则行使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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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不同意许可

中选择一项进行专利声明。

 其中合理（Reasonable）是专利权双方通过协商确定合理的许可费率，非歧视

（Non-Discriminatory）是与其他许可项目或被许可人相比，不能存在明显的差别；公

平“Fair”是许可协议内容对权利双方要公平一致，并且可理解相关条款。也就是与具有

市场支配地位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签订许可协议时，不得出现被许可人为了获得需要的标

准必要专利而增加不必要的许可，或者将自己的专利免费提供给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等违反

《反垄断法》的条款。

         通过这种知识产权政策，避免发生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通过歧视性条款妨碍竞争对手的

产品生产等不公平行为，同时防止专利权人对标准技术的垄断。

 各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政策整理如下：

标准化
组织 

披露时机
(声明时机)

采纳为标准的条件 拒绝许可的应对政策

ITU-T
ITU-R
ISO
IEC

标准化活动
初期开始 
(from the 

outset) 공개

∙ 免费公开（Free of Charge）
∙ 合理非歧视原则（RAND: 

Reasonable and Non-
discriminatory）

∙ 互惠主义（Reciprocity） 

停止标准化

ETSI

与开发标准或
技术规格

同时
（in a timely 

fashion） 
 

∙ 公平、合理非歧视原则
（FRAND： Fair，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1. 出版标准或技术规格前拒绝许可
∙ 有替代技术的情况下：增加
∙ 没有替代技术的情况下：停止标准化活动 
2. 出版标准或技术规格后拒绝许可
∙ 向专利权人要求同意许可
∙ 拒绝许可要求或三个月内没有答复时，对该标准

和技术做撤销处理 

IEEE

∙ 课题采纳时
立即公开

∙ 尽早（as 
soon as 
reasonably 
feasible）公
开 

∙ 放弃一般权利
∙ 向全球公平、非歧视地免费

（without compensation）或合
理（reasonable）费率进行许可 

针对该内容没有明确的规定，但2015年修改的主
要内容如下：
∙ 详细规定了合理费率（Reasonable Rate）
∙ 声明标准必要专利实施条件，可以“相互许可

（Reciprocal Licensing）”
∙ 标准必要专利的实施范围规定为“兼容性实

现”（Compliant Implementation） 

 主要标准化组织知识产权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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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诉 内容 被诉

① 高通起诉BROADCOM公司侵犯了其视频标准（H.264）相关
专利

② 调查结果显示高通参与了H.264标准化，但没有进行专利声明
③ 法院判决，高通违反了国际标准化组织（ITU）的IPR规定，

不能行使专利权 

① 飞利浦起诉LG电子子公司侵犯了其JPEG标注必要专利
② 法院判决，禁止LG电子在欧洲销售其手机产品
③ LG公司发现飞利浦公司在JPEG标准化过程中没有进行标

准必要专利声明，申请调庭
④ 法院撤销禁止销售判决 

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

         从上表中看出，参与标准化活动的企业或机构，试图不遵守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规

定的前提下又想通过标准必要专利获得收益时（专利劫持，Patent Hold-up），标准化组织

将会停止当前的制定程序。针对已制定的标准，删除相关专利内容，或者修改标准内容，

根据情况也有可能废止标准。也就是，专利权人不遵守知识产权规定时，标准化组织可以

修改或废止该专利相关的标准，使其专利失去标准必要专利的地位。

         在第二章的第二节介绍过，在不参加标准化活动的情况下，通过其他途径了解到标准

化情况，不遵守该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规定也可以产出标准必要专利。但是，这种情况

下如果标准化组织了解到该专利的情况，会建议专利权人遵守该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规

定，如果专利权人拒绝，标准化组织会修改或废止标准。

        专利权人是否接受专利声明规定或标准化组织的知识产权规定，对法院的判决也会产

生影响。法院针对参与标准化活动的企业和机构的没有披露专利持有情况（专利反劫持行

为，Patent Hold-out）或不遵守IPR规定的行为，裁决该专利权人无权行使标准必要专利

权。

 因没有遵守知识产权规定被限制行使标准必要专利权的案例

         另外，专利声明方法中，有一种是披露持有的所有专利，另一种是披露“持

有”本身，后者也称作“综合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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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获得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

 ETSI（欧洲电信标准协会）专利声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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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SI专利信息详细清单 (IPR Information Stat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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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和标准必要专利运用

• 第二章介绍了标准和制定标准必要专利的步骤和方法。专利权人投入多年的努力

创造了标准必要专利，但是运用不了该专利就没有意义。还有一些情况下，即使未持

有标准必要专利，也可通过其他标准技术创造收益。在本章介绍与此相关内容。

1.自己产出的标准必要专利运用

企业或机构产出标准必要专利的目的是，收取专利许可费，或者通过生产和销售实施

标准技术的产品获取收益。普通专利许可过程，需要签订专利许可协议或者进行诉讼，不

可避免地与对方产生摩擦。如果是标准必要专利，只要经过专利和标准的对应性鉴定，加

入专利池，就可以稳定地获取专利许可费。

1.1 专利池

        专利池是在特定技术领域的专利权人以通过专利追求共同利益为目的结成的集合体，

通过知识产权管理机构运作相关业务。

        专利权人的专利纳入专利池后，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签订该专利池成员之间的交叉许可

协议，同时代替专利权人与实施人签订专利许可协议，将发生的收益均等地分配给专利权

人，通过这种运营方式，专利权人不用自行去寻找被许可方，创造稳定的专利许可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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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专利池的运作，可通过签订一次协议就可以使用所需的专利权，消除因恶意使用

专利权带来的纠纷，还可节约诉讼费用。而且专利池成员之间共享信息，也可以防止重复

研发，避免浪费资源。但也存在一定的弊端。比如，处于互补关系的专利技术通过专利池

模式融为一体，就有可能变成占据垄断地位的手段，也有可能降低专利技术的竞争。

具有代表性的专利池（许可，知识产权管理机构）有MPEG LA, Via Licensing, SISVEL等。

专利池 
知识产权管理机构

专利池 主要专利权人

MPEG LA
HEVC, DisplayPort, MPEG-2, ATSC, AVC/H.264, MVC, VC-1, 
MPEG-4 Visual, MPEG-2 Systems, 1394, Librassay, MPEG-4 
Systems

苹果、弗劳恩霍
夫、MS、三星、LG等

Via Licensing
Advanced Audio Coding(AAC), AGORA-C, Digital Radio Mondiale, 
LTE, MPEG Surround, MPEG-2 AAC, MPEG-4 SLS, OCAP 
tru2way, 802.11(a-j), 

MS、飞利浦、ZTE、
三星、LG、SKT等

Sisvel 
International

MPEG Audio, DVB-T, DVB-T2, ATSS, WSS, TOPteletext, DECT, 
H.264 SVC, LTE/LTE-A, Wi-Fi, Wireless, Telemetry, DSL, 
DVB-C2

Orange电信、飞利浦、
诺基亚、LG、ETRI等

1.2 专利池信息的获取方法

       上述MPEG LA、Via Licensing、SISVEL等机构通过网站公开机构所管理的标准必要专

利，同时也提供许可方和被许可方信息。

 其中以管理视频、音频领域标准必要专利的MPEG LA为例详细介绍。

       登录MPEG LA的网页（http://www.mpegla.com/），从“Current Programs”能够确认下

图左侧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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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ent Programs ⇨

⇩

 MPEG LA标准必要专利信息确认方法 

          如上图所示，高清TV（UHDTV）视频编译码器相关技术由HEVC许可项目来运作专

利池。MPEG LA网站上可以获得各种许可项目的专利清单（Patent list）、许可方

（Licensors）、被许可方（Licensees）信息。

  尤其是，点击专利清单（Patent list）就能确认纳入专利池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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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bmission letter,
权利要求对照表 

评估费用

KR, US, JP, EP 
指定评估机构

MPEG LA 
专利评估申请

发送至评估机构
进行评估 

评估机构
进行评估 

通过Report/
Question Letter 通

知专利权人

根据评估结果更新
专利池的专利清单

1.3 如何运用自己的标准必要专利加入专利池?

        首先，需要持有与标准内容相一致的已授权专利。

        通过权利要求对照表（Claim Chart）对比和分析标准和专利权利要求的对应性，判断

专利权人的专利是否包含标准内容。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指定评估机构通过分析判断是

否具有对应性，针对具有对应性的专利可纳入专利池。

        知识产权管理机构的对应性判断步骤和分析评估费用，每个机构有所不同，以代表性

专利池MPEG LA为例介绍相关内容 。

        基本流程是，专利权人向MPEG LA提交申请，在每个国家指定机构进行评估后，根据

评估结果决定是否纳入专利池。

 专利池的必须性判断流程概要（S专利代理所资料，2013）

专利池项目 评估费用 专利池项目 评估费用

MPEG-2 5,000$ VC-1 10,000$

MPEG-4 10,000$ DVB-T2 7,500$

AVC 10,000$ Blu-ray Disc 10,000$

MPEG LA专利池，每个项目的评估费用有所不同，但大致在每件专利1万美元左右。

 专利池每个项目评估费用现状（S专利代理所资料，2013）

        将标准内容和专利权利要求描述的内容进行对比，权利要求中包含标准所描述的内容

（文字层面）时，判断为具有对应性。



98

确认ISO专利声明

➊ https://www.iso.org/iso-standards-and-patents.html

➋

➌

➍

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

2. 标准技术和标准必要专利信息运用

        实际工作中，即使没有产出标准必要专利，也可以通过其他企业、机构的标准技术和

标准必要专利创造收益。下面详细介绍相关内容。

2.1 寻找标准必要专利

        首先，想要实施标准必要专利，就要收集标准必要专利相关的信息。各标准化组织管

理标准化过程中获得的专利声明信息，运营专利池的知识产权管理机构也公开专利持有清

单。韩国专利策略开发院标准必要专利中心收集标准必要专利信息，提供统计资料。

 ISO专利声明确认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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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认IEC专利声明

➊ http://www.iec.ch/ 접속 ⇨ Standards development ⇨ Tools & services ⇨ Patent database

➋

➌

➍

 IEC专利声明确认步骤 

ITU-T  专利声明

登录 http://www.itu.int/en/ITU-T  ⇨ 右侧 Quick Links ⇨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ITU-R 专利声明

登录 http://www.itu.int/en/ITU-R  ⇨ Databases & e-Services ⇨ Patents

IEEE 专利声明

登录 http://standards.ieee.org/  ⇨  页面下端 Standards Board (SASB) ⇨ PatCom ⇨ LOA Records

ETSI 专利声明

登录 https://ipr.etsi.org/ , 点击 Confirm to continue 

 其他标准化组织专利声明确认网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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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 认 S I S V E L 标 准 必 要 专 利 信 息

➊ 登录    http://www.sisvel.com/ ⇨ Licensing Programs ⇨ Legacy programs ⇨ LTE/LTE-A ⇨ Patent List

➋

➌

➍

 SISVEL标准必要专利确认步骤 



101

Ⅰ

Ⅱ

Ⅲ

Ⅳ

Ⅲ. 标准和标准必要专利运用

确认标准必要专利统计信息

➊ http://biz.kista.re.kr/epcenter

➋

➌

➍

 韩国专利战略开发院（KISTA）标准必要专利中心标准必要专利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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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产品 标准规格产品 相关产品 市场扩大

兼容性产品1

兼容性产品2

兼容性产品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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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如何将标准技术应用到产品上？

       标准技术对市场的影响力很大，有时还会促进其他产品的开发。例如，螺栓的规格标

准，促进用于拧螺栓工具的改良。

       因此，预判有可能被制定为标准的技术以及实施这些标准过程中需要的配套技术。根

据预判结果，企业可以提前开发相关技术实施抢占市场的策略。

  标准规格的配套产品与以扩大市场规模为目的的兼容性产品（技术）的推出  

        使用标准技术的专利可以获得与标准相关的广阔的市场。而且这些专利不需要在文字

上和标准对应一致，专利权人也不需要遵守FRAND原则。也就是产品开发企业虽然需要

向标准必要专利权人支付许可费，但通过使用该专利能获得更高的收益。

        韩国特许厅为了帮助中小企业开发利用标准技术的产品和专利，通过标准必要专利产

出支援项目，提供多种支援策略。

2.3 各技术领域使用标准技术产品开发案例

        如2.2所述，并不是只有在文字上与标准对应一致的标准必要专利才能给企业带来收

益。

        日本特许厅把标准必要专利的概念从标准化对象扩展到“标准兼容专利”，同时向企

业或机构推荐使用文字上对应一致的标准必要专利策略和技术上相一致的专利策略。下

表为在文字上对应一致的标准必要专利和技术上相一致的标准相关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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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相关技术 获得专利授权技术

标准必要专利
（在文字上对应一致）

LTE 通信芯片

⇨

UHDTV CODEC

HEVC
H.265 High Efficiency Video Coding

⇨

标准兼容专利
（技术相一致）

QR二维码 QR 二维码读取器

⇨

PDF 格式 PDF 编辑器

⇨

标准兼容性专利
（技术功能一致）

功能，评估 化合物

⇨

 标准必要专利类型和相关扩展专利 

         如上图，获得LTE、UHDTV等标准与专利在文字上对应一致的标准必要专利之外，

还可以实施免费公开二维码、PDF格式等专利放弃垄断地位，继而获得二维码读取器技术

和PDF编辑器技术等兼容标准技术的标准兼容专利，创造收益的策略。

        上述兼容性专利策略中，具有代表性的是Adobe公司的PDF浏览器相关案例。

        Adobe公司免费发布PDF浏览器，抢先占领市场标准后，通过普通专利（标准兼容专

利）组成的编辑器相关专利组合创造了巨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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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标准-专利策略提高企业形象及获得市场竞争力的案例（日本经济产业省，2012）

        另一方面，像“min-MAX”一样，可以用数值表现规格的评价标准，可以通过满足该

规格的产品部件和化合物来创造技术功能上兼容标准的专利。

        日本的某化工企业，在用于钟表或紧急出口指示牌上夜光涂料质量相关国际标准上追

加了最高级别标准，当时推进国际标准改正的化工企业所生产的产品能够满足最高级别标

准的化合物。

        此后，该日本企业的产品席卷了钟表公司等全球范围夜光涂料市场。

        从上述案例中可看出，企业不需要只专注于获得在文字上对应一致的标准必要专利。

相反，不需要遵守FRAND原则的标准兼容专利可能带来更高的收益。但是，标准兼容专

利不能阻挡具有优秀技术能力的其他企业赶超自己。因此建议在企业的立场上综合考虑多

种因素，根据自身和市场环境并行实施多种策略，能够创造更高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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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运用标准技术及标准必要专利时注意事项

上面介绍了标准和标准必要专利的概念、产出及应用过程。则实施标准技术或标准必

要专利时需要注意什么呢？

        为了产出标准必要专利，首先需要向标准化组织公开持有专利，遵守知识产权规定。

但实际上，综合声明等方式，增加了专利和标准的对应关系的确认难度。

        因此，发生专利侵权纠纷时，专利权人主张涉案专利并不是标准必要专利无需遵守

FRAND原则，要求侵权人支付巨额专利许可费的情况，还有实施人主张涉案专利是标准

必要专利，只愿支付小额许可费的情况。

        另外，在产出标准必要专利的过程中，也有专利权人没有进行专利声明，但发生侵权

纠纷时，要求支付巨额许可费的情况。

        过去，韩国国内的企业由于经验不足，面对海外企业的这种专利运作方式，出现过赔

付巨额许可费的情况。但是，最近针对这种违反规定的行为，不论是国内还是海外从法院

层面都给予公正的裁定。

        但是，通过诉讼解决纠纷，需要投入很多时间和费用。因此，想要使用标准的企业和

机构，需要提前详细分析有没有隐藏的专利，想通过标准必要专利行使权利的企业和机构

也需要将标准和专利权利要求保持文字上的对应一致。

        关于标准必要专利最具代表性的诉讼应该是三星和苹果的诉讼案例。

        下面是日本方面简单整理的三星和苹果的诉讼情况，可以看出在诉讼过程中标准必要

专利的重要性。

        在这件诉讼中，三星起诉苹果侵犯了其标准必要专利，对苹果的部分产品申请临时销

售禁令，苹果主张三星实施专利劫持行为（Patent Hold-up：用其他专利替代标准必要需

要巨额费用的情况下，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为了防止竞争对手的市场进入，拒绝许可标准必

要专利或要求巨额许可费等专利权滥用行为），反驳三星的主张，申请禁止标准必要专利

权过度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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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星 vs 苹果 诉讼案件（日本）

案件
号 平成25年（ネ）第10043号（case1），第10007号（case2），第10008号（case3）

案件
内容

Case1：苹果要求确认，三星无权向苹果主张损害赔偿权（确认请求债务不存在，诉讼）
Case2：针对iphone4、ipad2的临时禁令申请驳回决定的抗诉申请
Case3：针对iphone4S的临时禁令申请驳回决定的抗诉申请

∙ 案件进行过程 (S=SAMSUNG, A=Apple)

2006.5 2007.8 2011.4.21 2011.4.29 2011.9 case1

专利申请*
(S)

专利声明
(S)

A产品临时销售
禁令申请（S） 

与S公司商议
许可（A）

起诉债务不存在
确认诉讼（A） 

日本特许厅 ETSI 东京地方法院 书信** 东京地方法院 

2014.5.16 2014.1.23 2013.7 case2,3 2013.6

制定大合议案件
（征求民间意见）

临时禁令驳回 
抗诉（S）

临时禁令驳回：
权力滥用（法院） 

Case1 部分胜诉***(S) 

Case2,3 抗诉败诉(S)

知识产权高等法院 东京地方法院 知识产权高等法院 东京地方法院

* 专利申请 : JP4,642,898
**书信：苹果的邮件资料，包含与三星有专利许可意向的内容
***部分胜诉：损害赔偿判决（一亿元）

➊ （专利的过度保护）允许利用标准必要专利提起禁令请求容易降低遵守标准规格的使用者的信赖
度，导致对专利的过度保护

➋ （阻碍产业发展）专利技术的利用范围缩小，阻碍专利法的目的-产业发展

➌ （禁令请求权不允许条件）证明侵权人具有依据FRAND原则获得许可的意向，专利权人不可行使禁
令请求权

➍ （禁令请求权允许条件）侵权人没有依据FRAND原则获得许可的意向，允许行使禁令请求权

➎ （损害赔偿金计算）依据零部件来计算赔偿金额，而不是依据使用标准必要专利的产品来计算

        在日本进行的三星和苹果关于标准必要专利的诉讼分为3个案件，涉案产品是当时在韩

国和日本销售的iphone和ipad，因此诉讼结果引起了很多关注。

        本诉讼在日本的东京地方法院和知识产权高等法院进行审理，法院对本案件的法理可

以整理为如下5种：

 三星VS苹果诉讼中法院（法院）的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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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作放弃侵权禁令请求权

↔

与放弃侵权禁止请求权不同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只能申请损害赔偿的意见
（Shapiro等）

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依然可以申请损害赔偿的意见
（Geradin 等）

标准必要专利恶意使用→阻碍产业发展 侵权泛滥→拒绝参与标准化活动→阻碍创新 

        依据日本法院的判决，三星取得部分胜诉（损害赔偿请求）和败诉（临时销售禁令驳

回）。

        像三星和苹果的案例一样，围绕在标准化组织中声明的标准必要专利，恶意使用、专

利滥用等争议从未停息。

 关于标准必要专利的对立 

        关于FRAND原则和侵权禁令请求权相关的案例，还有华为 和ZTE关于标准必要专利的

侵权禁令请求权被限制的案例。

        中国企业ZTE为了在美国开展销售活动，只能使用华为LTE标准必要专利，依据

FRAND原则，双方进行了长期谈判，但协商无果。2011年标准必要专利权人华为公司向德

国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起诉，要求ZTE停止侵权。杜塞尔多夫地方法院就什么情况下寻求

对标准必要专利的侵权行为的禁令救济将违反欧洲竞争法，向欧盟法院提出请求予以解

释，最终进行判决。

        欧盟法院认为，专利权人尽管享有禁令救济权利，但存在例外情况，如华为的专利是

生产产品时必须使用的标准必要专利，且已承诺依据FRAND原则许可给第三方使用，综

合考虑以上几点，华为对ZTE的起诉违反了TFEU（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102条市场支配

地位滥用条款。

        当然，在标准必要专利权人不违反TFEU第102条规定的前提下，有寻求禁令救济的方

法。除非专利权人收集侵权警告函、符合FRAND原则的具体许可条件及被许可人没有协

商意向的证据，不然很难寻求禁令救济。

        另一个案例为，2014年在美国和欧洲进行的苹果和摩托罗拉的欧洲通信标准GSM相关

标准必要专利诉讼。专利权人（摩托罗拉）被侵权时，要求赔偿损失之外寻求禁令救济，

但涉诉专利为标准必要专利，专利权人无法获得正当的补偿，没有能够认证侵权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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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标准必要专利人被限制禁令救济。 

        另外，无限星球（Unwired Planet）和华为的专利诉讼中进行了禁令救济。

        本案例中，2013年无限星球通过与爱立信的交易，获得了移动通信（2G、3G、4G）相

关专利（包含FRAND许可承诺）。华为向英国法院起诉无限星球违反TFEU规定，2017年

法院判决驳回了华为的主张。

        法院认为，无限星球向华为提示的许可条件尽管不符合FRAND原则，但无限星球没有
违反TFEU条款规定，没有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同时判定法院有权可以直接裁定符合

FRAND原则的许可费率（利用比较许可方式和自上而下方式）。如果华为不接受法院给

出的FRAND许可条件，则需执行禁令并赔偿损失。

        综合上述案例来看，尽管也有案例认可标准必要专利权人的禁令救济，但美国和欧洲

主要国家认为，标准必要专利和普通专利相比，具有市场支配地位，对于缔结FRAND许

可承诺的标准必要专利权人针对侵犯专利的潜在实施者寻求禁令救济的行为应采取慎重态

度，给予一定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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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标准必要专利发展现状

• 本章主要介绍标准必要专利现状。首先，了解各产业和技术领域的标准必要专

利发展趋势，再介绍各产业及技术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主要的标准

必要专利，最新标准必要专利的现状以及帮助持有技术的企业和机构制定产出

标准必要专利的策略。

另外，介绍各国家/地区各产业标准必要专利持有情况。

1. 各产业领域中标准必要专利发展趋势

        本章主要介绍第四次工业革命中，从标准必要专利角度看比较重要的产业领域标准必

要专利发展趋势。

        特许厅发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相关新专利分类体系”中，专利声明比较活跃的是新

一代移动通信（5G）、物联网、虚拟增强现实、智慧城市（智能家居、智能工厂）、无人

驾驶等6个领域。

1.1 5G移动通信标准必要专利发展趋势

        为了了解5G移动通信领域IP5（美国、日本、韩国、欧洲、中国）标准必要专利持有

情况，参考了2020年4月发行的ETSI IPR Special Report，5G移动通信领域标准必要专利持有

量最多的企业前十位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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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移动通信领域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2020年4月） 

        5G移动通信领域，标准必要专利持有量居首位的是华为（中国），11,152件，其后依

次是三星电子（韩国）10,085件，高通（美国）10,035件，LG电子（韩国）7,816件。

        另外，爱立信（瑞典）、诺基亚（芬兰）、IntelDigital（美国）、中兴（中国）、夏普

（日本）也是标准必要专利持有量较高的企业。

        在5G移动通信领域标准技术（标准文件）中，标准必要专利最多的企业前十位如下

（按照10个标准技术分类，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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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技术

申请人
A B C D E F G H I J

HUAWEI 5,505 65 2,006 24 2,353 14 2 57 698 0

Samsung 
Electronics

1,988 2,149 675 1,085 947 1,069 1,276 462 22 0

QUALCOMM 2,043 1,990 1,008 823 320 877 1,374 374 91 2

LG Electronics 2,879 1,970 479 696 58 805 296 208 20 0

ERICSSON 837 897 234 714 102 340 172 179 204 0

Nokia 253 230 130 201 271 254 109 763 86 30

InterDigital 364 549 559 259 190 472 239 106 0 0

ZTE 1,569 169 135 177 174 101 3 85 45 63

Sharp 465 816 228 268 15 169 9 138 26 9

 5G移动通信领域主要标准技术中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20年4月） 

分类 标准技术 标准文件名称

A NR; Physical channels and modulation 3GPP TS 38.211

B NR; Physical layer procedures for control 3GPP TS 38.213

C NR; Multiplexing and channel coding 3GPP TS 38.212

D NR; Radio Resource Control (RRC); Protocol specification 3GPP TS 38.331

E System architecture for the 5G System (5GS) 3GPP TS 23.501

F NR; Medium Access Control (MAC) protocol specification 3GPP TS 38.321

G NR; Physical layer procedures for data 3GPP TS 38.214

H NR; NR and NG-RAN Overall description; Stage-2 3GPP TS 38.300

I NR; Requirements for support of radio resource management 3GPP TS 38.133

J NR; Physical layer; General description 3GPP TS 38.201

 5G移动通信领域申请量靠前的3GPP标准 

        通过上表看出，三星电子在标准技术B（3GPP TS 38.213），LG电子在标准技术

A（3GPP TS 38.211）领域集中力量开发标准必要专利，中国华为，美国高通致力于获得标

准技术A（3GPP TS 38.211）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5G移动通信领域，申请量较多的企业

持有较多5G Physical Layer（物理层面）相关标准必要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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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G移动通信领域主要标准必要专利如下：

 5G移动通信领域主要标准必要专利现状 
标准技术 声明主体 主要标准必要专利 技术内容

3GPP TS 
38.211

HUAWEI US10536907 B2 数据传输方法及设备

QUALCOMM US9130612 B2 单日uplink控制信号格式

三星电子 KR20170105443 A 关于多单元full-dimension MIMO系统的MIMO方法及设备

3GPP TS 
38.213

QUALCOMM KR101962102 B1 关于无线通信的TDD辅助框架构造

三星电子 US2019327764 A1
在无线通信系统中，随机应答信息解码方法及设备

HUAWEI CN110474737 A 通信参数决定及监测方法及通信设备

3GPP TS 
38.212

三星电子 US9942897 B2
移动通信系统中接收双重辅助框架的方法及设备

QUALCOMM US9955365 B2 带有条件的逐行编码及解码

HUAWEI CN110636616 A 无线通信系统及设备

1.2 物联网领域标准必要专利发展趋势

 物联网领域标准技术相关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如下：

 物联网领域标准技术相关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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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联网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主要集中在自动识别及数据抓取技术，物联通信的要求、

结构技术、IT安全技术等，领先企业有Zebra Technologies（美国）390件，华为（中

国）339件，InterDigital Technology（美国）241件，高通（美国）237件。

 物联网领域标准技术相关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的现状如下：

标准技术
Zebra 

Technol
ogies

Intermec 
Technolo

gies

Huawei 
Technol
ogies

ATMEL
Convida 
Wireless

Mitsub
ishi

Orange Nokia
Qual

comm
ActivId
entity

其他 合计

自动识别及
数据抓取

技术 
381 217 164 2 772 1,536

关于物联
通信的
要求及
结构等

(One M2M) 

315 98 36 11 460

IT安全技术 116 110 11 144 381

卡片机个
人识别 27 99 126

信号方式及
实验明细 

3 19 63 85

通信和系统
之前信息交换 17 23 40

 物联网领域标准技术相关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20年6月）

        Zebra Technology主要在自动识别及数据抓取技术领域开发标准必要专利，华为在关于

物联通信的要求、结构技术上争取获得更多标准必要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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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物联网领域的主要标准必要专利如下：

标准技术 声明主体 主要标准必要专利 技术内容

机器对机器通信
（M2M）；功能架构

高通 US9210527 一种统一机器对机器寻址的方法和装置

InterDigital 
Technology

US9894457
支持m2m内容和基于上下文的服务的方法和装
置

oneM2M功能架构
高通 US9474069 启用通信可行性确定时间，以完成m2m服务器

和一个或多个m2m设备之间的通信交换

Convida 
Wireless

US10812571 网络服务层中的分布式事务管理

基于物联网的汽车应急响
应系统的需求和能力框架 ETRI US10212571 使用外部终端的车辆紧急通知装置和方法

RFID（860 MHz至960 
MHz的空中接口通信参

数）

Intermec 
Technologies

US7103087 RFID阅读器的跳频扩频方案

Zebra 
Technologies

US7053755 增强识别系统

ATMEL US7609147
增强识别系统用于改进无线数据传输的方法和
装置

Impinj US8044774 可部分杀死的RFID标签芯片和标签及其方法

机器型通信（MTC）的服
务要求

InterDigital 
Technology

US9049685 毛细管装置的标识符和触发器

 物联网领域主要标准必要专利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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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AVC/H.264 HEVC MVC EVS VC-1 ATSC
MPEG-4 

Visual
合计

Panasonic 1,233 606 77 54 4 12 1,986

LG电子 921 80 31 341 1,373

Godo Kaisha IP 
Bridge1

1,246 1,246

Dolby Lab. 945 77 82 1 1,105

M&K Holdings 917 917

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

1.3 虚拟增强现实领域标准必要专利发展趋势

        虚拟增强现实领域标准技术中纳入MPEG LA专利池的标准技术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领

先企业如下：

 虚拟增强现实领域（专利池MPEG LA）标准技术及标准必要技术领先企业（20年6月）

        虚拟增强现实领域（专利池MPEG LA），标准必要专利持有量较多的国家有松下（日

本）1,986件，LG电子（韩国）1,373件，GODO KAISHA IP BRIDGE1（日本）1,246件，杜

比（美国）1,105件。

        虚拟增强现实领域（专利池MPEG LA）关于主要标准技术，专利持有量领先企业现状

如下：

 虚拟增强现实领域（专利池MPEG LA）关于主要标准技术，专利持有量领先企业现状（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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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名称 AVC/H.264 HEVC MVC EVS VC-1 ATSC
MPEG-4 

Visual
合计

JVC 3 743 1 747

INNOTIVE LTD 720 720

Microsoft 192 354 546

Ericsson 34 501 535

Canon 440 440

其他 1,595 1,420 252 329 58 3 43 3,700

合计 6,169 4,240 1,015 908 579 348 56 13,315

标准名称 标准技术

AVC/H.264
基于模块的运动补偿的视频压缩标准
(Block-oriented motion-compensation-based video compression standard) 

HEVC
视频压缩标准AVC/H.264的后续标准
(Video compression standard known as H.265 and MPEG-H Part 2 and one of successors 
to AVC/H.264)

MVC
3D多视图视频编码的立体视频编码标准
(Stereoscopic video coding standard known as MVC 3D (Multiview Video Coding))

EVS 增强音频服务(Enhanced Voice Services)

VC-1
微软公司关于Windows媒体音频9开发的视频编码格式标准(Video coding format standard 
developed as the proprietary video format Windows Media Video 9 by Microsoft)

ATSC
ATSC（高级电视系统委员会）关于地面、有线和卫星网络上的数字电子传输相关标准
(Standard developed by ATSC(Advanced Television Systems and Committee)  for  digital  
television transmission over terrestrial, cable, and satellite networks)

MPEG-4 
Visual

MPEG-4 Part 2 视频专利标准 (MPEG-4 (Part 2) visual patent standard)

        虚拟增强现实（专利池MPEG LA）标准必要专利主要集中在AVC/H.264、HEVC、

MVC等。松下、LG电子、Godo Kaisha IP Bridge1、杜比等多数企业的标准必要专利集中

在AVC/H.264领域，M&K Holdings在HEVC，爱立信在EVC领域获取标准必要专利。

 虚拟增强现实领域（MPEG LA）主要标准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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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虚拟增强现实领域（专利池MPEG LA）主要标准专利如下：

标准技术 声明主体 主要标准
必要专利 技术内容

音频、视频及
多媒体系统

Nokia US9706199
从基层的内部编码图像对样品和合成可伸缩图像进行编码使用的
编码装置及程序

Apple US7769084
在Quantizer系统中，相邻的宏块组成宏块组，分配共同量子化
值，执行多媒体压缩和编码的方法

Thomson
Licensing

US8681855
使用编码Bi-predictable图像数据的编码器对几何分割的双预测模
式分区进行视频编码和解码的方法和装置

录音设备 Panasonic EP0481768
信号直角转换后探测每个块的最大值，以探测到的最大值为基础
编码在直角转换后生成的输出单词的装置

视频/音频
编码

Orange EP1600042
为处理空间分配的restitution声音数据，给每个声音信号加权一次
及二次来处理声音信号的方法

Microsoft US9148668
用于编码和解码视频图像的运动后台信息的方法和设备

Apple

US9607624
用于加密和应用动态范围控制/压缩增益值的系统和方法

US9276544
用于计算转换为能够兼容当前标准的分流线表达的动态范围控制/
压缩增益值的系统和方法

US9559651
生成语音正规化增益值正常化信号，根据事先定义的DRC特性计
算动态范围控制(DRC)增益值的信号处理

多媒体传输 Disney 
Enterprises

US9571812
接收加密的比特流，通过影像编码技术指定相应信号的视频、量
子化的弯曲地图胶片及信息类型的信息信号进行3D影像编码的方
法

 虚拟增强现实领域（专利池MPEG LA）主要标准专利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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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智能家居领域标准必要专利发展趋势

 智能家居领域标准技术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如下：

 智能家居领域标准技术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现状（20年6月）

        在智能家居领域标准必要专利主要有基于有线的家居网络、信息设备相互接入、动态

传递及传送用链条及链条锯齿、音频和视频、多媒体系统和设备，领先企业有苹果（美

国）50件，Dentsu（日本）11件，Konnex Association（比利时）8件。

 智能家居领域标准技术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企业现状如下：

标准技术 Apple Dentsu
Wu-Sheng 

Huang
KonnexAss

ociation 
Philips Intel 其他 合计

基于有线的家居网络 50 10 6 10 76

信息设备相互接入 8 4 8 20

动态传递及传送用链条及链
条锯齿

11 11

音频和视频、多媒体系统和
设备

2 2

合计 50 11 10 8 6 6 18 109

 智能家居领域标准技术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企业现状（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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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苹果公司在基于有线的家居网络，Dentsu在动态传递及传送用链条及链条锯齿，Konnex 

-Association在信息设备相互接入领域致力于积累标准必要专利。

 智能家居领域的标准必要专利如下：

标准技术 声明主体
主要标准
必要专利 技术内容

高性能串行总线
Apple

US5778204 用于差分信号的高速主模式总线

US5802048
通过检测确认包来加速串行总线中仲裁的方
法和装置

US5802289
在无环有向图上传播抢占式总线初始化的方
法

THOMSON US5568403 音频/视频/数据组件系统总线

终端用户网络的多媒体家庭系
统和应用 电通

US6209787 多媒体相关信息的全球访问系统

KR0404835 多媒体相关信息的全球访问系统

面向异构技术的融合数字家
庭网络

Wu-Sheng 
Huang

US8526382 即插即用无线网络扩展站及其自动配置方法

US8599757
即插即用无线网络扩展系统及其自动连接方
法

家庭电子系统
（HES）建筑

（介质和介质相关层）

西门子 EP0749070 总线分散供电的方法和实现该方法的设备

Hager 
Controls 

S.A.S
EP0817423 用于配置通信网络的方法和装置

 智能家居领域标准必要专利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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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智能工厂领域标准必要专利发展趋势

 智能工厂领域标准技术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现状如下：

 智能工厂领域标准技术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现状（20年6月）

         智能工厂领域，主要有工业用网络、便携式电动工具的稳定性、企业系统的设备及整

合、检测及控制设备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有Siemens（德国）188

件，Mitsubishi（日本）54件，FieldComm Group（美国）36件，Yaskawa Electric（日本）33

件，Robert Bosch（德国）32件。

 智能工厂领域标准技术相关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现状如下：

标准技术 Siemens Mitsubishi
FieldComm 

Group
Yaskawa 
Electric 

Robert 
Bosch

ABB 其他 合计

工业用网络 186 54 14 33 26 188 501

便携式电动工具的稳定性 32 26 58

企业系统的设备及
整合

22 2 13 37

检测及控制设备 1 3 2 6

自动化系统及整合-
工业数据 1 2 3

其他 1 1

 智能工厂领域标准技术相关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如现状（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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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emens和Mitsubishi主要致力于工业用网络技术相关标准必要专利，FieldComm Group

在企业系统的设备及整合领域积累标准必要专利。

 智能工厂领域主要标准必要专利如下：

标准技术 声明主体
主要标准
必要专利 技术内容

过程控制和电子设备描述语言（EDDL）
的功能块（FB）

FieldComm 
Group

US6826590
基于高速以太网的分块控制系
统

工业通
信网络 

现场总线规范 东芝 US8411559

双环网系统及其通信控制方
法，传输站，以及用于传输站
的程序

现场总线规范及数据链路层协议规
范

LS 电气集团 US8213443 网络系统

安川电机 
US8223804 同步通信系统

现场总线规范及应用层协
议规范

西门子 US8179923
用于在分布式工业自动化系统
中传输实时关键和非实时关键
数据的系统和方法

三菱 US7983177
通信节点，以及通信系统中的
环配置方法和环建立方法

高可用性自动化网络及并行冗余
协议（PRP）和高可用性无缝冗

余（HSR）
ABB US9106595

数据帧传输和通信网络

外形和功能安全现场总线的一般
规则和外形定义 西门子 US7640480

数据通信中的错误检测

工业网络、无线通信网络和通信配置文件及无
线SHARTTM

FieldComm 
Group

US8892769
使用有向图在网络上路由数据
包

HART 

通信基金会
US8798084

在无线网络中提高可靠性并减
少延迟

 智能工厂领域主要标准必要专利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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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无人驾驶领域标准必要专利发展趋势

 无人驾驶领域标准技术相关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现状如下：

 无人驾驶领域标准技术相关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现状（20年6月）

         无人驾驶领域主要有智能交通系统、道路车辆和安全技术相关的标准必要专利。领先

企业有Volkswagen AG（德国）24件，Panasonic（日本）12件，Robert Bosch（德国）6件，

现代汽车（韩国）6件。

 无人驾驶领域标准技术相关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现状如下：

标准尊技术
Volkswagen 

AG
Panasonic

Robert 
Bosch

Hyundai 
Motors

NEC Denso 其他 合计

智能型交通系统 12 5 2 19 38

道路
车辆 

数据通信 1 2 2 5

电器及电子设备 1 1

其他 9 1 5 15

安全 1 1

其他 15 3 5 2 15 40

 无人驾驶领域标准技术相关标准必要专利领先企业现状（20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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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kswagen AG在道路车辆领域，Panasonic在智能型交通系统领域积累标准必要专利。

 无人驾驶领域主要的标准必要专利如下：

标准技术 声明主体 主要标准
必要专利 

技术内容

智能运输
系统（ITS） 

参考地理
位置数据库 

动态位置参考
（动态配置文件） 

奥特拉斯
（Tele Atlas）

EP1078346
在数字地图中生成和解释位置参考实例的方
法

博世集团
（Robert 
Bosch） 

EP1122518
线状地理对象的解码方法

西门子 EP1225552
一种用于在运输远程信息处理中参考位置的
方法和系统

松下 JP3481168 数字地图（digital map）的位置信息传输方法

车辆通信；
地理网络；
互联网集成 

通过地理网络协
议传输IPv7数据包

NEC EP2127263
通信网络中的信息传播方法

通过地理网络协
议传输IPv6数据包

NEC EP2377348
用于在车载网络中实现基于ipv6的通信的系
统和方法

车辆环境中的无线接入应用和管理信息的
安全服务

丰田汽车 
US7934095

用于在临时组织网络中交换消息并验证消
息真实性的方法

道路车辆-面向媒体的系统传输（MOST） 大众汽车 
US8634968 车载通信系统

桥接局域网中时间敏感应用的传输协议

哈曼国际
工业集团
（Harman 
International 
Industries） 

US9553713

用于将带有时间戳的时钟参考流直接发送到
音频/视频桥接网络中的音频/视频终端节点
的方法和系统

道路车辆.控制器局域网（CAN）上的诊断及
统一诊断服务（CAN上的UDS）的实现

博世集团
（Robert 
Bosch） 

US5448561
数据处理装置中数据交换的方法和装置

 无人驾驶领域主要的标准必要专利现状 



125

Ⅰ

Ⅱ

Ⅲ

Ⅳ

Ⅳ. 标准必要专利现状

2. 标准必要专利概况

 下面，按照国家、产业、机构来分类，介绍标准必要专利持有量。

2.1 国际标准化组织标准必要专利概况

分类 ISO
ISO/IEC

JTC1
IEC

ITU
合计

ITU-T ITU-R

全部 769 8,049 1,500 8,074 699 19,091

韩国 55 1,496 42 325 53 1,971

     三大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ITU）中按照国家、产业、企业分类的标准必

要专利情况如下：

 标准化组织现状 

No.
ISO ISO/IEC JTC1 IEC

ITU

ITU-T ITU-R

国家 专利数量 国家 专利数量 国家 专利数量 国家 专利数量 国家 专利数量

1 日本 309 美国 2,147 日本 452 美国 2,106 日本 429

2 美国 177 韩国 1,496 德国 430 芬兰 2,103 美国 101

3 德国 87 芬兰 1,457 美国 199 法国 779 韩国 53

4 韩国 55 法国 1,022 瑞士 159 日本 714 瑞典 47

5 英国 34 日本 801 芬兰 63 荷兰 530 中国 23

6 法国 28 荷兰 255 法国 63 德国 364 加拿大 10

7 芬兰 18 德国 215 韩国 42 加拿大 361 德国 8

8 荷兰 15 加拿大 144 中国 23 瑞典 325 瑞士 7

9 丹麦 12 澳大利亚 120 澳大利亚 16 韩国 325 英国 6

10 澳大利亚 11 英国 115 瑞士 13 中国 168 法国 5

其他 23 其他 277 其他 40 其他 299 其他 10

合计 769 合计 8,049 合计 1,500 合计 8,074 合计 699

 国家持有量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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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2015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6.

国家 专利
数量

比例 国家 专利
数量

比例 国家 专利
数量 比例 国家 专利

数量
比例 国家 专利

数量
比例 国家 专利

数量
比例

美国 3,101 25.6% 美国 4,177 26.2% 美国 4,266 24.7% 美国 4,338 24.0% 美国 4,418 23.9% 美国 4,730 24.8%

2 芬兰 2,539 21.0% 芬兰 3,347 21.0% 芬兰 3,516 20.4% 芬兰 3,560 19.7% 芬兰 3,606 19.5% 芬兰 3,645 19.1%

3 日本 2,146 17.7% 日本 2,523 15.8% 日本 2,629 15.2% 日本 2,637 14.6% 日本 2,702 14.6% 日本 2,705 14.2%

4 法国 1,265 10.4% 法国 1,645 10.3% 法国 1,864 10.8% 法国 1,881 10.4% 韩国 1,911 10.3% 韩国 1,971 10.3%

5 韩国 782 6.4% 韩国 909 5.7% 韩国 1,253 7.3% 韩国 1,788 9.9% 法国 1,886 10.2% 法国 1,897 9.9%

6 德国 554 4.6% 德国 865 5.4% 德国 950 5.5% 德国 976 5.4% 德国 1,057 5.7% 德国 1,104 5.8%

7 荷兰 359 3.0% 荷兰 777 4.9% 荷兰 786 4.6% 荷兰 792 4.4% 荷兰 810 4.4% 荷兰 810 4.2%

8 瑞典 357 3.0% 瑞典 382 2.4% 加拿大 518 3.0% 加拿大 522 2.9% 加拿大 522 2.8% 加拿大 523 2.7%

9 英国 204 1.7% 加拿大 271 1.7% 瑞典 385 2.2% 瑞典 395 2.2% 瑞典 412 2.2% 瑞典 409 2.1%

10 加拿大 193 1.6% 英国 231 1.4% 中国 232 1.3% 英国 272 1.5% 中国 283 1.5% 中国 307 1.6%

其他 599 5.0% 其他 813 5.2% 其他 843 5.0% 其他 898 5.0% 其他 911 4.9% 其他 990 5.3%

合计 12,099 合计 15,940 合计 17,242 合计 18,059 合计 18,518 合计 19,091

 每年持有量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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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企业/机构名称 ISO
ISO/IEC

JTC1
IEC

ITU 合计

ITU-T ITU-R 专利数量 比例

1 Nokia 1,457 62 2,102 4 3,625 19.0%

2 三星电子 1,231 101 2 1,334 7.0%

3 THOMSON 498 1 604 2 1,105 5.8%

4 KPN N.V. 81 512 1 594 3.1%

5 Orange 1 344 139 1 485 2.5%

6 Ericsson 19 7 318 44 388 2.0%

7 Zebra Technologies 5 381 386 2.0%

8 NTT 46 58 279 2 385 2.0%

9 Tdvision 191 187 378 2.0%

10 Siemens 7 65 213 75 1 361 1.9%

11 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 119 143 43 305 1.6%

12 Apple 67 234 301 1.6%

13 Panasonic 23 52 66 73 79 293 1.5%

14 Mitsubishi 12 170 55 54 1 292 1.5%

15 Fujitsu 2 27 43 100 81 253 1.3%

16 Black Berry 121 121 242 1.3%

17 Robert Bosch 27 32 32 149 240 1.3%

18 Intermec Technologies 217 217 1.1%

19 AT&T 15 1 194 1 211 1.1%

20 Sharp 3 164 3 22 192 1.0%

21 Huawei Technologies 9 4 159 172 0.9%

22 Texas Instruments 13 29 129 171 0.9%

23 ATMEL 6 164 170 0.9%

24 NHK 27 6 130 163 0.9%

25 Microsoft 123 1 36 160 0.8%

26 VoiceAge 2 152 154 0.8%

27 Nortel 134 3 137 0.7%

28 IBM 47 88 135 0.7%

28 Philips 120 9 6 135 0.7%

30 Qualcomm 1 81 4 34 5 125 0.7%

其他 669 2,150 941 1,923 299 5,982 31.3%

合计 769 8,049 1,500 8,074 699 19,091 100.0%

 企业持有量（世界TOP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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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企业/机构名称 ISO
ISO/IEC

JTC1
IEC

ITU 合计
ITU-T ITU-R 专利数量 比例

1 三星电子 1,231 101 2 1,334 67.7%

2 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 119 143 43 305 15.5%

3 32 30 1 63 3.2%

4 K·joins 33 33 1.7%

5 明知大学 26 26 1.3%

5 HU MAX 26 26 1.3%

7 LS Electric 22 22 1.1%

8 现代电子产业 19 19 1.0%

9 延世大学 15 3 18 0.9%

10 庆熙大学 7 7 14 0.7%

11 SOL 11 11 0.6%

12 Pantech 5 5 10 0.5%

13 SKT 1 5 3 9 0.5%

13 现代汽车 2 2 5 9 0.5%

13 韩国生产技术研究院 5 4 9 0.5%

16 光州科学技术院 7 7 0.4%

17 电子零部件研究院 6 6 0.3%

17 三星SDS 6 6 0.3%

17 建国大学 6 6 0.3%

17 韩国建设生活环境实验研究院 6 6 0.3%

21 LT材料 2 2 4 0.2%

21 韩国航空大学 3 1 4 0.2%

23 Park systems 3 3 0.2%

24 KT 2 2 0.1%

24 韩国网络振兴院 1 1 2 0.1%

24 汉阳大学 2 2 0.1%

24 IN Signal 2 2 0.1%

24 韩巴大学 1 1 2 0.1%

29 现代制铁 1 1 0.1%

29 中央金属 1 1 0.1%

29 Ajumi 1 1 0.1%

29 现代Rotem 1 1 0.1%

29 LG U+ 1 1 0.1%

29 Wilus 1 1 0.1%

29 三星SDI 1 1 0.1%

29 光云大学 1 1 0.1%

29 Mforus 1 1 0.1%

29 YUYANG D&U 1 1 0.1%

29 世宗大学 1 1 0.1%

合计 55 1,496 42 325 53 1,971 100.0%

 企业现状（韩国TOP30） 

* “三星电子”、“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LG电子”3个企业和机构占全体86.4%。

LG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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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3GPP32) DVB33) 合计

全体 68,262 513 68,775

韩国 12,668 124 12,792

2.2 事实标准化组织标准必要专利概况

        下面介绍欧洲和北美的移动通信、播放领域的代表性标准化组织有欧洲电信标准协会

（ETSI：包括3GPP·DVB）、美国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IEEE）、美国高级电视业务

顾问委员会（ATSC）的标准必要专利情况。

2.2.1 欧洲电信标准协会（ETSI31））

 标准化组织现状       

3GPP

排位 国家/地区 专利数量 比例

1 中国 18,011 26.4%

2 美国 16,954 24.8%

3 韩国 12,668 18.6%

4 芬兰 6,598 9.7%

5 日本 6,190 9.1%

6 瑞典 4,770 7.0%

7 中国台湾 985 1.4%

8 德国 672 1.0%

9 加拿大 533 0.8%

10 荷兰 515 0.8%

其他 366 0.5%

合计 68,262 100.0%

DVB

排位 国家 专利数量 比例

1 美国 153 29.8%

2 韩国 124 24.2%

3 芬兰 109 21.2%

4 法国 48 9.4%

5 荷兰 26 5.1%

6 日本 24 4.7%

7 中国 16 3.1%

8 英国 4 0.8%

9 德国 4 0.8%

10 卢森堡 4 0.8%

其他 1 0.2%

合计 513 100.0%

 各国家/地区持有量 

* ETSI Dynamic Report的Project Name 及 Standard Number分类 3GPP，DVB技术分类

31) ETSI（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欧洲电信标准协会（4G、5G移动通信等标准化）

32) 3GPP（3rd Generation Partnership Project）：7个标准化组织（ARIB、ATIS、CCSA、ETSI、TSDSI、TTA、TTC）之
间移动通信共同研究项目

33) DVB（Digital Video Broadcasting）：欧洲数字视频广播标准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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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EE

排位 国家/地区 专利数量 比例

1 芬兰 324 27.2%

2 美国 299 25.1%

3 韩国 223 18.7%

4 法国 179 15.0%

5 日本 79 6.6%

6 加拿大 45 3.8%

7 中国台湾 12 1.0%

7 英国 12 1.0%

9 以色列 5 0.4%

9 中国 5 0.4%

其他 7 0.6%

合计 1,190 100.0%

ATSC

排位 国家 专利数量 比例

1 韩国 101,665 87.8%

2 美国 7,667 6.6%

3 日本 4,213 3.6%

4 德国 1,580 1.4%

5 荷兰 241 0.2%

6 芬兰 231 0.2%

7 加拿大 153 0.1%

8 中国 52
0.1%

9 法国 25

合计 115,827 100.0%

国家/地区概况

分类 IEEE34) ATSC35) 合计

全体 1,190 115,827 117,017

韩国 223 101,665 101,888

标准必要专利指南 2.0

2.2.2 北美移动通信及播放技术（IEEE、ATSC） 

 标准化组织概况 

34) IEEE（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国际电气与电子工程师协会（WiFi、WiMAX等标准化）

35) ATSC（Advanced Television System Committee）：美国高级电视业务顾问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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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专利池（MPEG LA, HEVC Advance(Access Advance), Sisvel）概况

项目 相关领域

QI WIRELESS POWER 电子产品的无线充电安全环境

EV CHARGING 电动车充电、连接、通信标准 

EVS 高清音响及音频标准

HEVC HEVC数字视频编码标准（H.265及MPEG-H Part 2）

DISPLAYPORT TV，移动终端的显示装置端口标准

ATSC 数字地面电视标准

AVC/H.264 AVC/H.264 数字视频编码标准（MPEG-4 Part 10）

MVC MVC数字视频编码标准

VC-1 VC-1数字视频编码标准（SMPTE 421M-2006）

MPEG-4 VISUAL MPEG-4（Part 2）Visual标准

MPEG-2 MPEG-2视频及系统编码标准

MPEG-2 SYSTEMS MPEG-2系统编码标准

1394 IEEE 1394高速传输数字接口相关标准

DASH 自适应型媒体流媒体技术标准

Increscent 细胞靶向大量体低聚核苷酸开发平台

3.1 MPEG LA

        MPEG（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是标准化组织ISO/IEC JTC1的运动图像技术相

关专家组（SC29/WG11）；MPEG LA（Licensing Administrator）是关于MPEG相关标准

技术管理和许可专利权、与被许可人签订许可协议并创造收益的专利池。2020年6月为

止，该专利池运营的项目有15个，详细内容如下：

 MPEG LA的专利池项目（20年6月）

        到2020年6月为止，MPEG LA收录9个国家总共13,587件专利.主要许可人（专利权人）

所属国家是美国（6,209,45.7%）、韩国（3,638件，26.8%）、美国（2,497件，18.4%），上

述3个国家占全体的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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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PEG LA的各国专利收录情况 

No. 企业/机构名称 国家 专利数量 比例

1 Panasonic 日本 1,992 14.7%

2 LG电子 韩国 1,382 10.2%

3 Godo Kaisha IP Bridge1 日本 1,246 9.2%

4 Dolby Lab. 美国 1,105 8.1%

5 M&K Holdings 韩国 917 6.7%

6 JVC 日本 747 5.5%

7 INNOTIVE LTD 韩国 720 5.3%

8 Microsoft 美国 546 4.0%

9 Ericsson 瑞典 535 3.9%

10 Canon 日本 440 3.2%

其他 3,957 29.1%

合计 13,587 100.0%

         许可人按照企业或机构分类来看，日本松下（1,992件，14.7%），韩国LG电子

（1,382件，10.2%）是主要许可人。韩国方面专利许可专门公司M&K Holdings，

INNOTIVE LTD是主要许可人。

 MPEG LA的主要许可人企业、机构 



133

Ⅰ

Ⅱ

Ⅲ

Ⅳ

Ⅳ. 标准必要专利现状

No. 企业/机构名称 专利数量 比例

1 LG电子 1,382 38.0%

2 M&K Holdings 917 25.2%

3 INNOTIVE LTD 720 19.8%

4 KT 393 10.8%

其他 226 6.2%

合计 3,638 100.0%

 MPEG LA韩国主要许可人企业、机构现状 

        MPEG LA专利池按照项目分类，收录情况如下。主要收录AVC/H.264，HEVC，MVC

等数字视频编码领域多件专利，这些领域占专利池全部专利的84.1%。

 MPEG LA的专利池项目收录专利情况 

         专利收录量超过300件的6个专利池项目中，专利声明最多的企业、机构如下表所

示。HEVC及ATSC专利池中，韩国许可人的专利较多，AVC/H.264及MVC专利池中日本

许可人的专利较多。EVS专利池中欧洲许可人较多，VC-1专利池中美国许可人较为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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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池项目 企业/机构名称 专利数量 比例

AVC/H.264

Godo Kaisha IP Bridge1 1,246 20.2%

Panasonic 1,233 20.0%

Dolby Lab. 945 15.3%

其他 2,745 44.5%

合计 6,169 100.0%

HEVC

M&K Holdings 917 21.6%

JVC 743 17.5%

INNOTIVE LTD 720 17.0%

其他 1,860 43.9%

合计 4,240 100.0%

MVC

Panasonic 606 59.7%

LG전자 80 7.9%

Dolby Lab. 77 7.6%

其他 252 24.8%

合计 1,015 100.0%

EVS

Ericsson 501 55.2%

NTT 176 19.4%

Fraunhofer 153 16.9%

其他 78 8.6%

合计 908 100.0%

VC-1

Microsoft 354 61.1%

Dolby Lab. 82 14.2%

Panasonic 54 9.3%

其他 89 15.4%

合计 579 100.0%

ATSC

LG电子 341 98.0%

Panasonic 4 1.1%

Mitsubishi 2 0.6%

其他 1 0.3%

合计 348 100.0%

 MPEG LA专利池项目中企业、机构的专利收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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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HEVC Advance(Access Advance)

       截至 2020年6月底，HEVC Advance共收录了16,105件专利。主要许可人（专利权人）

所属国家是韩国（7,437件, 46.2%）、日本（4,196件，26.1%）、美国（3,217

件，20.0%），收录的专利占整体的92.9%。

HEVC Advance 各国家/地区专利收录情况

        从企业、机构分类来看，主要许可人是韩国的三星电子（4,484件，27.8%），美国的

GE Video Compression（2,293件，14.2%），日本的NTT DOCOMO（1,278件，7.9%），韩

国的LG电子（1,250件，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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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企业/机构名称 国家/地区 专利数量 比例

1 三星电子 韩国 4,484 27.8%

2 GE Video Compression, LLC 美国 2,293 14.2%

3 NTT DOCOMO 日本 1,278 7.9%

4 LG电子 韩国 1,250 7.8%

5 JVCKENWOOD 日本 937 5.8%

6 Mitsubishi Electric Corporation 日本 587 3.6%

7 Dolby International AB 美国 542 3.4%

8 Canon 日本 527 3.3%

9 Huawei Technologies 中国 499 3.1%

10 HFI Innovation Inc. 中国台湾 488 3.0%

其他 3,220 20.0%

合计 16,105 100.0%

 HEVC Advance主要许可企业/机构 

No. 企业/机构名称 专利数量 比例

1 三星电子 4,484 60.3%

2 LG电子 1,250 16.8%

3 SKT 449 6.0%

4 KT 403 5.4%

5 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 567 7.6%

6 IntDiscovery 139 1.9%

7 IBEX 50 0.7%

8 HUMAX 34 0.5%

9 IDEAHUB 30 0.4%

其他 31 0.4%

合计 7,437 100.0%

 HEVC Advance 韩国主要许可企业/机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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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VC Advance技术领域专利收录情况如下：Decoder（11,72件，72.8%），

Encoder（2,780件，17.3%），Bitstream（1,082件，6.7%）。

 HEVC Advance的各技术领域专利收录情况 

        在各技术领域上，专利声明较多的企业、机构情况如下：Decoder专利池中韩国三星电

子和日本NTT DOCOMO收录了较多专利。Encoder专利池中美国GE Video 

Compression，LLC和美国LG电子比较活跃，Bitstream专利池中美国GE Video 

Compression，LLC和韩国LG电子比较强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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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企业/机构名称 专利数量 比例

Decoder

三星电子 4,358 37.2%

NTT DOCOMO 1,231 10.5%

GE Video   Compression, LLC 894 7.6%

LG电子 701 6.0%

JVCKENWOOD 552 4.7%

Canon 445 3.8%

DIAB 354 3.0%

KTCORP 351 3.0%

Huawei   Technologies 329 2.8%

SKT 324 2.8%

其他 2,188 18.7%

合计 11,727 100.0%

Encoder

GE Video Compression, LLC 876 31.5%

LG电子 298 10.7%

JVCKENWOOD 234 8.4%

HFI   Innovation Inc. 216 7.8%

Mitsubishi 215 7.7%

Huawei   Technologies 169 6.1%

SKT 125 4.5%

Toshiba 114 4.1%

Philips 86 3.1%

IP Bridge 81 2.9%

其他 366 13.2%

合计 2,780 100.0%

Bitstream

GE Video Compression, LLC 523 48.3%

LG电子 251 23.2%

DIAB 118 10.9%

Mitsubishi 79 7.3%

DLLC 32 3.0%

Philips 23 2.1%

ETRI 37 3.4%

IntDiscovery 15 1.4%

HFI   Innovation Inc. 2 0.2%

Toshiba 1 0.1%

其他 1 0.1%

合计 1,082 100.0%

 HEVC Advance 各技术领域专利收录企业/机关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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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Sisvel

        2020年6月底为止，SISVEL共收录8,981件专利。主要许可人（专利权人）所属国家为日

本（1,631件，18.2%），意大利（1,550件，17.3%），韩国（1,464件，16.3%），美国

（1.106件，12.3%），前三位国家日本、意大利、韩国的专利数量占全体的51.8%。

 SISVEL各国专利收录情况 

        许可人企业、机构情况来看，主要许可人有意大利的Sisvel International SA（1,326

件，14.8%），美国Dolby Lab.（718件，8.0%），日本Mitsubishi（689件，7.7%）。韩国有

三星电子532件，LG电子506件，SKT284件，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142件等许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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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o. 企业/机构名称 国家 专利数量 比例

1 Sisvel International SA 意大利 1,326 14.8%

2 Dolby Lab. 美国 718 8.0%

3 Mitsubishi 日本 689 7.7%

4 三星电子 韩国 532 5.9%

5 LG电子 韩国 506 5.6%

6 Nokia 芬兰 469 5.2%

7 Philips 荷兰 451 5.0%

8 KPN N.V. 荷兰 379 4.2%

9 3G LICENSING 卢森堡 377 4.2%

10 Panasonic 日本 348 3.9%

其他 3,186 35.5%

合计 8,981 100.0%

 Sisvel主要许可人企业/机构 

No. 企业/机构名称 专利数量 比例

1 三星电子 532 36.3%

2 LG电子 506 34.6%

3 SKT 284 19.4%

4 韩国电子通信研究院 142 9.7%

合计 1,464 100.0%

 Sisvel韩国主要许可人企业/机构 

        Sisvel专利池项目中，主要收录3G，LTE，Wi-Fi，Wireless等无线通信领域和Video 

Coding Platform，DVB-T，DVB-T2等数字视频广播及编码领域的专利，占全体专利池的

9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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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svel专利池中各项目收录专利情况 

        专利收录量超过300件的9个专利池项目中，专利声明最多的企业、机构如下表所

示。3G和LTE项目主要收录意大利Sisvel International SA，日本Mitsubishi的专利，DVB-

T（欧洲视频广播标准）主要收录日本Panasonic，法国Orange和荷兰KPN等通信相关公司

专利，DVB-2（欧洲新一代数字广播标准）主要收录韩国LG电子，三星电子的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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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利池项目 企业/机构 专利数量 比例

3G

Sisvel International SA 687 47.4%

Mitsubishi 330 22.8%

3G LICENSING 301 20.8%
其他 131 9.0%
合计 1,449 100.0%

Video Coding 
Platform(AV1)

Dolby Lab. 462 34.3%

SKT 156 11.6%

InterDigital Technology 118 8.8%
其他 610 45.3%
合计 1,346 100.0%

LTE

Sisvel International SA 511 45.8%

Mitsubishi 353 31.6%

KPN N.V. 149 13.4%
其他 103 9.2%
合计 1,116 100.0%

DVB-T2(decoder)

LG电子 303 30.7%
三星电子 288 29.1%

Sony 150 15.2%
其他 247 25.0%
合计 988 100.0%

DVB-T2(encoder)

三星电子 244 28.3%

LG电子 203 23.5%

Sony 139 16.1%
其他 276 32.0%
合计 862 100.0%

Wi-Fi

Philips 251 33.0%

Hera Wireless S.A. 157 20.7%

Aegis 11 144 18.9%
其他 208 27.4%
合计 760 100.0%

Video Coding 
Platform(VP9)

Dolby Lab. 256 34.5%

SKT 128 17.2%

InterDigital Technology 87 11.7%
其他 272 36.6%
合计 743 100.0%

Wireless

Nokia 349 71.8%

Sisvel International SA 27 5.6%
其他 110 22.6%
合计 486 100.0%

DVB-T

Panasonic 348 87.0%

Orange 40 10.0%

KPN N.V. 12 3.0%
合计 400 100.0%

 Sisvel专利池各项目收录专利企业/机构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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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称 注解 说明 备注

CD Committee Draft
国际标准化过程中，在委员会进行评估后制作委员
会草案的阶段

国际标准

CEN
Committee European de 
Normalisation

欧洲标准化委员会 区域标准

CENELEC
Committee European de 
Normalisation 
Electrotechnique

欧洲电工标准化委员会 区域标准

EN European Norm 欧洲标准 区域标准

ETSI
European 
Telecommunications 
Standards Institute

欧洲的非营利性独立组织，主要负责统筹制定与通
信技术相关的高端交通、医疗电子等信息通信技术
（ICT）领域的欧洲电信标准（ES）

区域标准

FRAND
Fair,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基于公平、合理和非歧视原则许可专利权，是大部
分标准化组织的许可政策，与RAND类似

区域标准

H.264
H.264/MPEG-4 AVC”, 혹은 
“MPEG-4 AVC/H.264

由国际电信联盟电信标准分局（ITU-T）和国际标
准化组织/国际电工委员会（ISO/IEC）共同提出的
高度压缩数字视频编解码器标准，通常被称之为
H.264/AVC

国际标准

HEVC
High Efficiency Video 
Coding

一种高效率视频压缩标准，比当前的H.264/
MPEG-4AVC（Advanced Video Coding）技术相比，
具有2倍的高压缩率，同时能够提供相同的视频质量

国际标准

ICT
Information &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

信息通信技术

IEC
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

电气领域国际标准化组织，与ISO，ITU并列3大国
际标准化组织（www.iec.ch）

国际标准

IEEE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and 
Electronics Engineers

1884年成立的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AIEE：American 
Institute of Electrical Engineers）和1912年成立的无线电工程
师协会（IRE：Institute of Radio Engineers），在1963年合并
为电气电子工程师协会，是美国最大的协会

区域标准

略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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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称 注解 说明 备注

IPR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基于创造成果依法产生的权利，主要有发明、实用
新型、外观设计、商标及著作权

国际标准/事实标准

IS International Standard 经过ISO/IEC成员国投票，最终确定的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

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推进除电气和电子之外的所有领域国际标准化业务
的机构，与IEC、ITU并列三大国际标准化机构

国际标准

ISO/IEC JTC1
(JTC1)

ISO/IEC Joint Technical 
Committee One

成立于1987年，是国际标准化机构（ISO）与国际电
工委员会的合作机构，共同管理通信技术的标准化
工作

国际标准

ITU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联合国（UN）的一个重要专门机构，主管有线/无
线通信、电波、播放、卫星轨道资源的规则及标准
的开发和推动国际合作的机构

国际标准

ITU-R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Radiocommunication Sector

ITU的无线电通信组 国际标准

ITU-T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Telecommunication 
Standardization Sector

ITU的电信标准化组 国家标准

JVT Joint Video Team

ITU-T的视频编码专家组（Video Coding Experts 
Group，VCEG）和ISO/IEC的运动图像专家组
（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MPEG）共同组
建的机构

国际标准

LTE Long Term Evolution
比HSDPA（高速下行分组接入技术）快12倍的高速
无线数据接入规格

事实标准

NR New Radio 针对5G移动通信，3GPP开发的无线接入技术 事实标准

MPEG LA
MPEG Licensing 
Administration, LLC

全球技术许可替代方案领先企业，主要业务为代理
MPEG的大多数专利权人和技术需求者之间的许可
业务

MPEG
Moving Picture Experts 
Group

开发视频压缩及编码技术的工作组；正式名称为
JTC1的SC29的第11个工作组

国际标准

NP(NWIP)
New Proposal(New Work 
Item Proposal)

国际标准化过程中，提案标准的阶段 国际标准

PG Project Group TTA标准化机构技术委员会的标准开发组

PCT Patent Cooperation Treaty
在专利领域进行合作的国际性条约，将发明或实用
新型的海外申请整合为统一程序，减少各项手续

PWI Preliminary Work Item 国际标准化程序中预阶段 国际标准

RAND
Reasonable and 
Non-Discriminatory

基于合理和非歧视原则许可专利权，是大部分标准
化组织的许可政策

国际标准

Recommendations 推荐草案
ITU出版的标准文件（规格）, ISO
称为Standard

国际标准

Recommended 
practices

推荐草案
IEEE推荐（recommend）的文件，主要记载技术相
关的步骤

区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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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称 注解 说明 备注

SC Subcommittees
委员会下设技术委员会，技术委员会下设项目
组。Committees – Subcommittees – 
Project Group(Study Group)

国际标准

SG Study Group ITU各委员会下设的研究组 国际标准

Sisvel Sisvel International
管理视频压缩技术的意大利公司，主要业务为RFID
和LTE技术的专利管理公司

SMPTE
Society of Motion Picture 
and Television Engineers

电影及电视相关标准制定机构
（www.smpte.org）

事实标准

TBT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贸易技术壁垒

TC Technical Committees 制定国际标准的过程中，相关领域专家组成的技术
委员会

区域标准

TR Technical Report 包含标准的技术规格的技术报告书
国际标准/事实标准

TS Technical Specification TC认可的实时应对市场需求的规格

TTA
Telecommunications 
Technology Association

韩国信息通信技术协会

VIA Licensing Via Licensing Corporation
与全球标准必要专利持有人合作，开发和运营专利
池（Patent pool）的专利管理公司

WD Working Draft 国际标准化过程中，专家组制定的标准草案 国际标准

WG Working Group ISO或ITU-T等标准化组织中进行实务操作的工作组 国际标准

WP Working Party ITU-T标准化组内的工作组 国际标准

WTO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

法定标准 de jure standard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IEC、ITU），国家或公共
机构制定的标准

国际标准

事实标准 de facto standard
没有像法定标准一样被公共机构制定，但具有强大
的市场支配能力，广泛被应用的标准

事实标准

欧洲标准 European Standard
CEN、CENELEC、ETSI开发的规格，被指定为EU
成员国的国家标准

区域标准

专利伏击行为 patent ambush

标准化过程中，隐藏相关的专利，当该技术被制定
为标准，主张其专利权，要求巨额许可费或提起诉
讼的不公平行为

专利池 Patent pool
专利权人为了将持有的专利进行相互许可或许可给
第三方而聚集的专利集合体

标准 Standards, 標準

为产品、流程和服务等提供规则、指南、特性、相
关工程或生产方法，供共同使用和重复使用的一种
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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